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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109 年勞裁字第 44號 2 

【裁決要旨】 3 

於 108 年 5 月至 109 年 4 月之考核期間，護理長王○○確實將申請人4 

藍○○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而給予較低之考核分數，且參諸相對人同5 

時主張「單位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有無完成職務說明書審閱一節，是否6 

列入考核，有其最終裁量權可知護理長王○○係最終裁量決定將拒絕7 

簽署職務說明書之行為列入考核，則審酌申請人藍○○自 108 年 6 月8 

起密集性地具名參與針對相對人之「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與「拒絕9 

資深人員優先輪調」等工會活動，可知勞資雙方不僅存在緊張之勞資10 

關係，亦足以認定相對人係基於對於申請人藍○○參與工會活動而產11 

生敵意，對於申請人藍○○之考核具有針對性，並以此為據以評定申12 

請人藍○○108學年度考核等第為「良」之行為，足堪認定。 13 

 14 

【裁決本文】 15 

申 請 人 ： 藍○○ 

住：高雄市 

申 請 人 ： 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 

設：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 119 號 2樓 A 

代 表 人 ： 陳玉鳳 

住：同上 

共 同 代 理 人 ： 翁瑋律師、簡○○ 

設：台中市東區大智路 49 號 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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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 

設：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代 表 人 ： 鍾飲文 

住：同上 

代 理 人 ： 林○○ 

設：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1 

（下稱本會）於民國（下同）110 年 8 月 20 日詢問程序終結，並於2 

同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 3 

  主  文 4 

一、 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年 5月 29日評定申請人藍○○1085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為 81分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6 

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不受理。 7 

二、 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年 6月 24日評定申請人藍○○1088 

學年度考核等第為「良」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9 

款、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不受理。 10 

三、 相對人於 109年 7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 7月績效獎金11 

2,267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款、第 5 款之不12 

當勞動行為。 13 

四、 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 8月績效獎金14 

3,373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款、第 5 款之不15 

當勞動行為。 16 

五、 相對人於 109年 9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 9月績效獎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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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1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款、第 5 款之不1 

當勞動行為。 2 

六、 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8學年度考核獎金3 

16,706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4 

不當勞動行為。 5 

七、 相對人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醫療獎金6 

70,857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7 

不當勞動行為。 8 

八、 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2 個月內，將未簽署職務說9 

明書之考核評分標準排除後，重新評分申請人藍○○之考核總分10 

與等第，並依據該考核總分重新計算與發放申請人藍○○之績效11 

獎金、醫療獎金及考核獎金，並將發給之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 12 

九、 申請人其餘裁決申請駁回。 13 

事實及調查意見 14 

壹、 程序部分： 15 

一、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第 1、2 項規定：「勞工因工會法第16 

35 條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前項17 

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事18 

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同法第 51 條第 1項規19 

定：「基於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20 

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第 40 條、第 4121 

條第 1 項、第 43 條至第 47 條規定。」 22 

二、 查申請人於 109 年 9 月 25 日向本會提出之裁決申請書，其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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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裁決事項為：「請求確認相對人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1 

附設中和醫院於民國（下同）109 年 2月至 7 月 31日對申請人2 

藍○○績效獎金減發等不利益及返還被扣發績效獎金，以及撤3 

回職務說明書片面更改修訂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內容等不利4 

益對待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5款之不當勞動5 

行為。」申請人嗣於 110 年 2 月 20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準備6 

（一）書變更、追加其請求裁決事項為：「一、請求確認相對7 

人醫院於 109年 5月 29日評定申請人藍○○108學年度第二次8 

平時考核為 81 分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9 

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710 

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 7月績效獎金 2,267元之行為，11 

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12 

三、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8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3 

○○109年 8 月績效獎金 3,373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14 

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四、請求確認相對人15 

醫院於 109 年 9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 9 月績效獎金16 

3,721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款、第 5款之17 

不當勞動行為。五、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8 月 1 日核18 

發申請人藍○○109年考核獎金 16,706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19 

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六、請求確20 

認相對人醫院 109 年 12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獎金21 

70,857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22 

之不當勞動行為。七、相對人醫院對申請人藍○○所為之 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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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應予撤銷，相對人醫院並應於接獲本裁1 

決決定書翌日起 30 日內，另為適當之考評。八、相對人醫院2 

應立即返還申請人藍○○自 109 年 7 月起遭扣減之績效獎金、3 

考核獎金及 109 年 12 月獎金。」申請人復於 110 年 3 月 17日4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準備（二）書變更、追加請求裁決事項「請5 

求確認相對人醫院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考核等第為6 

『良』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7 

不當勞動行為。」 8 

三、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9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 256 條定有明文。又若當10 

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三者均屬相同，縱有補充或更正事11 

實上或法律上陳述之情事，亦無訴之變更或追加可言，應無同12 

法第 255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13 

第 2667 號判決可參）。而勞資爭議處理法及不當勞動行為裁14 

決辦法，亦未禁止申請人在不變更訴訟標的之前提下僅補充或15 

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故就是否允許申請人追加或變更，16 

本會自有裁量權（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判字第 440號判決意17 

旨參照）。 18 

四、 查，關於申請人於 110 年 2 月 20 日所變更、追加之請求裁決19 

事項：「一、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5 月 29 日評定申20 

請人藍○○108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為 81分之行為，構成工21 

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22 

申請人藍○○係於 109 年 5 月 21 日以電子簽章簽署確認知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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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為 81 分（申證 22，頁 3），後1 

並於 109 年 5 月 29 日經相對人主管全數簽署確認（申證 22，2 

頁 3），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其中，相對人雖未提出其內部進3 

行108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成績之評定日期，惟必然係於1094 

年 5 月 21 日申請人藍○○簽署確認知悉日以前，又 109 年 55 

月 29 日相對人主管全數簽署完畢則應係相對人 108 學年度第6 

二次平時考核成績評定之行政程序完成時點，是無論自知悉事7 

由（109 年 5 月 21日申請人藍○○簽署確認知悉日）或事實發8 

生（109 年 5 月 21 日以前相對人評定之行為日或 109 年 5 月9 

29 日程序完成日）之次日起算，均已逾上述 90 日之法定期間，10 

爰不受理之。 11 

五、 復查，申請人於 110 年 3 月 17 日所變更、追加之請求裁決事12 

項：「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考核13 

等第為『良』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1款、第 514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相對人係於 109 年 6 月 24 日評15 

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考核等第為「良」，此為兩造所不16 

爭執。申請人主張，申請人藍○○直至本件裁決調查程序始自17 

相對人 110 年 3 月 10 日所提答辯（三）書相證 12 知悉相對人18 

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考核等第為「良」，申請人藍○○19 

係於 108年 11月 19日知悉 108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分數（申20 

證 15）、於 109 年 5 月 21 日知悉 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21 

分數（申證 22），109 年 8 月 1日收受相對人發給之 108學年22 

度 16,706 元考核獎金，但相對人並未公告或通知申請人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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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考核等第為「良」云云；相對人則抗辯，相對1 

人係於 109 年 6 月 24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2 次考核委員會會2 

議，並於決議通過提案一：108 學年度員工考核全員考核成績，3 

包括申請人藍○○考核等第為「良」等（相證 33 第 3 頁），4 

距申請人 109 年 9月 25日提出申請裁決時間已超過 90 日，應5 

不予受理等語。經查，相對人依其職員工考核辦法（相證 8）6 

於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員工常用查詢頁面建置「個人績效考核查7 

詢及自評管理欄位」（相證 35）提供員工查詢個人當年度考核，8 

且於 105 年 7 月 15 日公告提醒員工查詢（相證 36），申請人9 

藍○○於 94 年起即受僱於相對人，對於查詢個人考核等第之10 

資訊應至少可得知悉；又申請人於 110 年 8 月 20 日詢問會議11 

中當庭出示其於 110 年 8 月 19 日查詢相對人管理考核系統頁12 

面之等第為良，並表示其係自其他同事處得知此系統（參本會13 

110 年 8 月 20 日詢問會議紀錄頁 10-11），由此可見，相對人14 

確有向其員工公告查詢員工個人考核等第之資訊，且申請人藍15 

○○之同事亦知悉查詢方式，則申請人藍○○對於相對人提供16 

員工查詢個人考核資料一節至少係可得知悉，則其主張直至17 

110 年 3月 10 日方知悉考核等第，並非可採，則其於 110 年 318 

月 17日追加本項請求裁決事項，已逾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19 

第 2 項及第 51 條第 1 項 90 日期間，爰不受理之，合先敘明。 20 

貳、 實體部分 21 

一、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 22 

(一) 申請人工會、申請人與相對人間自 108 年 6 月 25 日發起「拒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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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人員優先輪調」之書面連署活動時起，雙方即存在緊張之勞1 

資關係迄今，彰顯相對人長期對於申請人工會及包含申請人藍2 

○○在內工會會員之敵意，與對申請人藍○○不利益對待之動3 

機： 4 

1. 申請人台灣護師產業工會（下稱申請人工會）於 106 年 5 月5 

20 日成立（申證 1），申請人藍○○於同日申請加入申請人工6 

會並成為工會會員迄今（申證 2）。申請人藍○○於 109 年 57 

月 3 日當選申請人工會之會員代表（申證 3、申證 4），顯見申8 

請人藍○○為申請人工會之重要幹部。申請人工會為維護工會9 

會員權益、持續謀求勞動權益提升，曾多次向相對人醫院提出10 

勞動檢查、協助會員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並發函予相對人醫院11 

表示意見等方式進行工會活動，並曾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12 

請，雙方長期處於緊張之勞資關係，迄今尚未改善。 13 

2. 申請人工會於 108年 6月 25日發起「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14 

之書面連署活動：相對人醫院護理長王○○於 108 年 6 月 1515 

日以 Line 通知申請人藍○○及其他護理人員，護理部將於下16 

周公告「資深人員輪調計畫」，其中以「同一單位任職超過 2017 

年」為第一波輪調之護理人員、「同一單位任職超過 15 年」為18 

第二波輪調之護理人員，顯然不當地以年資作為調動之考量，19 

改變相對人醫院早以執行之跨科輪調機制，不僅嚴重減少可領20 

取特殊津貼護理人員之薪資收入，更因此影響資深人員退休金21 

計算之基準，藉此達到逼迫資深、屆退勞工之目的，故申請人22 

工會於 108 年 6 月 25 日發起「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之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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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連署活動，申請人藍○○當時亦有具名連署（申證 5，編號1 

11 藍○○）。申請人工會更於 108 年 7 月 24 日代會員寄發函2 

文向相對人醫院表明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惟申請人藍○○3 

竟於隔日即 108年 7月 25日遭相對人醫院 11B1病房護理長約4 

談，並以工作收入和女兒病情需要醫院照顧等事相脅，言談中5 

更是彰顯相對人醫院對於申請人藍○○及申請人工會之敵意6 

（申證 6）。此外，相對人醫院更於 108 年 8 月 1 日將申請人7 

工會會員柯○○處以申誡二次，即將其自 5CI加護病房調動至8 

10EN 小兒科病房，故申請人藍○○等 13 人與申請人工會於9 

108 年 8 月 15 日針對前述顯不相當之懲處與資深人員優先跨10 

科調動爭議提起勞資爭議調解，於 108 年 10 月 9 日經高雄市11 

政府勞工局調解不成立，並經貴會 108 年勞裁字第 42 號裁決12 

認定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5款不當勞動行為。 13 

3. 申請人工會於 108年 8 月時發起「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14 

會活動：相對人醫院於 108 年 8 月 5日函知全院必須定期更新15 

職務說明書（相對人 109 年 11 月 20日答辯書第三頁以下及相16 

證二），惟職務說明書中卻要求護理師必須同意「可機動性工17 

作」，亦即護理師未來必須接受相對人醫院指派至不同科別、18 

不同單位，甚至是不同院區支援、接受相關之跨科訓練，並要19 

求護理師同意配合院方之政策制度及護理部宗旨（申證 7）。20 

相對人醫院為使所有護理師簽署職務說明書，相對人醫院護理21 

長更要求護理師至護理長辦公室使用護理師之帳號密碼登入，22 

並由相對人護理長按下職務說明書頁面之同意鍵（申證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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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當護理師欲修改職務說明書之內容時，會跳出錯誤頁面1 

（申證 9），顯示相對人醫院以各種威脅、利誘之方式強迫全2 

體護理師同意具「工作規則變更、勞動條件變更」性質之職務3 

說明書。申請人工會為維護工會會員之權益，遂於 108年 8 月4 

時發起「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主要係主張勞動5 

條件之變動，應由勞資雙方合意，且醫院應說明職務說明書中6 

所蒐集個人資料之使用目的，以確保申請人工會會員之勞動條7 

件不被相對人醫院任意變更（申證 10）。 8 

4. 於 108年 8月 29日，相對人醫院護理長王○○因申請人藍○○9 

未簽署職務說明書而傳 Line 訊息詢問申請人藍○○未簽署之10 

理由，甚至於對話說屢屢威脅申請人藍○○：「你確定妳不要11 

簽職務說明書嗎？他都發公文了…」、「我不知道，可能我講的12 

妳未必會聽進去，我不了解為何你會想要讓自己這麼的成為焦13 

點，其實如果你低調，可能這些變化都不會影響到你，首先你14 

是 9 開頭的，並不是他的焦點，跨科的排序你也還在後面，而15 

且我們第一個人都還沒有出去，院長都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單位16 

有沒有跨科的時候，你偏要突顯出來，那不就是讓他有一個好17 

的機會叫我們一定要開始輪調嗎？」、「大部分的輪調到他院都18 

是會考慮家庭因素的，如果有個人員要接小孩根本不可能到那19 

麼遠工作，我不認為他會硬要你去，除非你跟他對抗，何況你20 

還要照顧小孩這個護身符，越早出頭的人死的越快…」、「你身21 

為員工可以不簽職務說明書嗎？他都講得很清楚試用期不簽22 

的人不錄用，你自己考慮清楚了。」，句句均表露相對人醫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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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申請人藍○○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行為係「強出頭」，1 

且相對人醫院對於申請人藍○○此種主張勞動權益之行為相2 

當反感（申證 11）。申請人藍○○於 108 年 8 月 30 日，向相3 

對人醫院護理長王○○請求將職務說明書退回，並表明其與申4 

請人工會拒絕跨科調動之立場，惟相對人醫院護理長竟表示：5 

「改變環境？不可能。錢？不可能。大家都輪調你不用輪調？6 

那也是不可能的。」，更可見相對人醫院對申請人藍○○及申7 

請人工會之敵意（申證 12）。申請人藍○○於 108 年 9 月 4 日8 

單位群組請護理長和單位同仁依勞資爭議調解結果重新協調9 

資深人員輪調病房之順序，相對人護理長卻以護理部尚未公告、10 

指示拒絕，並要求申請人藍○○注意自己的態度（申證 13），11 

更可見相對人醫院在「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與「拒絕資深人12 

員優先輪調」雙重工會活動之下，對於申請人工會及其會員與13 

工會活動之厭惡態度。 14 

5. 綜上，申請人工會、申請人與相對人間自 108 年 6 月 25 日發15 

起「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之書面連署活動時起，雙方即存16 

在緊張之勞資關係迄今，彰顯相對人對於申請人工會及包含申17 

請人藍○○在內工會會員之敵意，與對申請人藍○○不利益對18 

待之動機。 19 

(二) 相對人醫院於 109年 5月 29日評定申請人藍○○108學年度第二20 

次平時考核為 81 分、將 108 學年度考核評定為「良」，及減發 10921 

年 7 至 9月之績效獎金、109 年 8月之考核獎金與 109 年 12 月之22 

醫療獎金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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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1 

1. 申請人藍○○於參加申請人工會之「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2 

「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之活動、於 108 年 11 月 2 日向相3 

對人護理長提出特休假預假、於 106 年起於每次延長工時後均4 

主動申報加班費、於 109 年 5 月 12 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檢5 

舉相對人醫院未給付加班費，並於 109 年 8 月 8 日起針對「單6 

位針對排班管理作業指導書」給予修改建議，皆屬符合工會運7 

動方針之工會活動： 8 

(1) 按「工會之日常活動與爭議行為均受法律保障。而所謂工會9 

活動，並不以工會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或理監事會所議10 

決或指示之活動為限，即使是工會會員所為之自發性活動，11 

只要客觀上是依循工會之運動方針所為之行為，亦應認為係12 

屬工會活動，而受到法律的保護。」、「所謂工會活動，並不13 

以工會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或理監事會所議決或指示之14 

活動為限，即使是工會會員所為之自發性活動，然只要客觀15 

上係依循工會之運動方針所為之行為，亦應認為係屬工會活16 

動，而受到法律的保護。因此，在工會並未下達任何指示之17 

情形，工會理事或會員以個人名義提出雇主違反勞動基準法18 

之勞資爭議調解或檢舉申訴，從工會法第 1 條『促進勞工團19 

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所定之立法宗旨，以及20 

同法第 5條第 3款『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21 

項之促進』、第 11款『其他合於第 1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22 

項』所定之工會任務觀之，符合工會之運動方針，應認為係23 



第13頁，共67頁 

屬工會活動，而受到法律之保護。」，此有貴會 106 年勞裁1 

字第 58 號裁決決定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 20212 

號判決可資參照。 3 

(2) 申請人藍○○於 108年 6月時參與「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4 

108 年 8 月起參與「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活動，並均經5 

申請人工會發函向相對人表明為工會活動（申證27申證20），6 

顯均屬工會活動，而應受工會法第 35條之保護。 7 

(3) 申請人藍○○於 108 年 6 月參與「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8 

之工會活動部分：相對人於 108 年 6 月 25 日之護理部會議9 

發布「多元能力護理培育計畫」，公告以「同一單位任職超10 

過 20年為第一波」、「同一單位任職超過 15年為第二波」於11 

108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輪調，顯然不當以年資作為調動之考12 

量，改變相對人早已執行之跨科輪調機制，不僅將嚴重減少13 

可領取特殊津貼之護理人員收入（如加護病房），更因此影14 

響資深護理人員之退休金計算標準，故申請人工會自 108 年15 

6 月 25 日發起「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之書面連署活動表16 

明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申證 5、申證 6，並可參貴會 10817 

年勞裁字第 42 號第 45 頁以下），此事發生之前，相對人醫18 

院內並未有頻繁調動、離職之狀況，惟於公告資深人員優先19 

輪調後，申請人藍○○所屬單位內年資達 20 年以上之三位20 

護理人員分別離職、退休，造成申請人藍○○暨申請人工會21 

之壓力與緊張。 22 

(4) 申請人藍○○於 108 年 8 月參與「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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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活動部分：相對人不當勞動行為答辯（三）書第 2頁第1 

22 行以下稱：「…職務說明書，其中有關任用條件欄位係相2 

對人機構聘用員工時所開列之必備條件，全院一體適用，並3 

非由員工個人所得任意修改。」，如申請人 110 年 2 月 19日4 

不當勞動行為準備（一）書第 6 頁第 5 行以下所述，相對人5 

亦自承任用條件欄位不得由員工自由勾選。而此任用條件欄6 

位即包含「可輪值三班」、「可例假日值班」、「可機動工作」、7 

「可外出工作」、「可經常出差」等，如假日值班、公假外出8 

上課、出差至跨院區支援、各院間支援、偏鄉醫療支援等涉9 

及調動職務、勞動條件變更之事項，申請人藍○○與申請人10 

工會為顧及會員之勞動權益，僅能於 108 年 8 月發起「拒絕11 

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主張相對人醫院若有勞動條12 

件之變動，應獲得勞資雙方之合意，以確保申請人工會會員13 

之勞動條件不被相對人醫院任意變更。申請人藍○○於「拒14 

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過程中，亦不斷向相對人醫15 

院、相對人醫院護理長王○○表達對職務說明書之疑慮。此16 

可見 108 年 8 月 29 日相對人醫院護理長王○○因申請人藍17 

○○未簽署職務說明書，而傳 Line訊息詢問申請人藍○○，18 

申請人藍○○即向護理長王○○表示：「我不是不簽職務說19 

明書，我是對這份內容有疑慮。」（申證 11 第 4 頁）。申請20 

人於 108年 12月 25日提出之職員工申訴書狀中亦表示：「本21 

人針對職務說明書未簽署一事，已向護理長說明：本人並非22 

不簽署職務說明書，而是針對說明書的內容有疑慮，希望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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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公開說明此職務說明書所載之『可機動性工作』、『可外1 

出工作』機動性工作內容為何？可外出工作的地點為何？」2 

（申證 16）。申請人更於 109 年 4 月 30 日以 Line 向護理長3 

表明：「阿長，針對職務說明書的簽署，我不是拒絕簽署職4 

務說明書，是因為公版的內容過於死板，我擔心按照那個方5 

式填寫會影響勞動權益。我是配合工會進行『完全自由的陳6 

述並依據個人意願填寫職務說明書』的工會活動，希望你能7 

理解…」（申證 30）。申請人工會於 109 年 5 月 5 日對申請人8 

藍○○未簽署職務說明書一事遭相對人醫院考核扣分一事，9 

發函要求相對人醫院撤銷考核扣分，其第三頁亦載明：「院10 

方所為職務說明書，也不可未經勞工同意意願，自行片面更11 

改勞動條件，勞工亦有權利拒絕接收之意見，也已經明確告12 

知此為工會活動…」（申證 19）。但查，自申請人藍○○10413 

年學年至 109 學年職務說明書修訂結果（相證 16）可知，申14 

請人藍○○曾於 108 年 8 月間多次嘗試編輯職務說明書（如15 

相證 16 附件三、四、五所示），惟「身心條件」中之「可輪16 

值三班」、「可例假日值班」、「可經常出差」均無法取消勾選，17 

甚至於其他條件之空白欄位上，亦無法將自己之想法填寫上18 

去，才會出現如附件五即版次五之未完成狀態。申請人藍19 

○○於 109 年 8 月 30 日仍再次嘗試編輯職務說明書（即版20 

次六，相證 16 第 9 頁），並於其他條件中註明：「違反調動21 

五原則，如機動性輪調或跨院區工作，需經本人同意始可進22 

行」，最後卻遭主管駁回（相證 16 第 10 頁）。相對人曾於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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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勞動行為答辯（四）書中表示，申請人曾簽署勾選相證 161 

中第 1 至第 4 次版次之職務說明書的部分，就 104 年 6 月 32 

日所簽屬之版次 1的職務說明書，其當時於身心條件欄位中3 

載明之「可輪值三班」、「可例假日值班」、「可機動工作」、「可4 

外出工作」、「可經常出差」均可依個人意願勾選的，故當時5 

申請人藍○○僅勾選「可輪值三班」、「可例假日值班」、「可6 

機動工作」三項；而就 108 年 4 月 29 日版次 2 之部分，上7 

開身心條件之欄位亦得依個人意願填寫，故申請人藍○○勾8 

選「可輪值三班」、「可例假日值班」、「可機動工作」、「可外9 

出工作」四項，顯見至少於 108 年 4 月 29 日前，相對人之10 

職務說明書均得任意勾選身心條件欄位中之「可輪值三班」、11 

「可例假日值班」、「可機動工作」、「可外出工作」、「可經常12 

出差」選項。最終係於申請人暨申請人工會與高醫企業工會13 

之爭取下，相對人醫院始於 109 年修訂如相證 15 之新版職14 

務說明書，而於「三、任用條件」下方新增「實際工作調動15 

時仍會考量員工個人情況、體能或技術等作適當安排，並給16 

予工作所需訓練。且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10－1 條即本醫院17 

工作規則之調動五原則辦理。」之文字，申請人藍○○釐清18 

疑慮後即配合簽署新版之職務說明書，更可見申請人藍○○19 

並非無故不簽署職務說明書，而係認為職務說明書存有危害20 

護理人員勞動條件之疑慮。以上在在顯示申請人藍○○與申21 

請人工會均有針對職務說明書無法自行勾選身心條件中之22 

「可輪值三班」、「可例假日值班」、「可經常出差」欄位表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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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並針對上開欄位要求相對人醫院進行說明，甚至申請1 

人藍○○更以嘗試修改職務說明書內容之方式維護護理人2 

員之勞動權益，顯見申請人藍○○自 108 年 8 月以來即積極3 

參與「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 4 

(5) 申請人藍○○於 108 年 11 月 2 日向相對人護理長提出特休5 

假預假之行為，亦屬工會活動：相對人護理長於群組中曾公6 

告未來之約班原則，要求護理部之護理人員若欲請長假者，7 

需跨月並接受可能有連續上班天數較多之情形（申證 31）。8 

但申請人藍○○認為此約班原則係違反勞基法第 38 條特別9 

休假應由勞工排定之規定，而於 108 年 11 月 2 日向相對人10 

護理長提出特休假預假，預約 109年 8 月 16 日至 8 月 25日11 

要請特休假出國，希望護理長能提早調度並安排人力（申證12 

32），惟遭護理長拒絕，並以預請特休假與未簽署職務說明13 

書為由於 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被扣分，此有 108年 1114 

月 15 日護理部各級人員會談紀錄及 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15 

考核紀錄可參（申證 15、申證 33）。申請人藍○○上開提出16 

特休假預假之行為，雖係以個人名義所提出，惟其客觀上均17 

係依循申請人工會致力改善勞動條件之運動方針，應認為係18 

屬工會活動而受工會法第 35 條之保護，乃屬當然。 19 

(6) 申請人藍○○自 108 年以來，於每次延長工時後均會主動提20 

出加班之申請（申證 34），甚至以個人名義於 109 年 5 月 1221 

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檢舉相對人醫院未給付加班費（申證22 

23、24），並於 109 年 8 月 8 日起針對排班管理作業指導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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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相對人醫院修改建議，其客觀上亦係依循申請人工會致1 

力改善勞動條件之運動方針，當屬工會活動，亦應受工會法2 

第 35條之保護。 3 

2. 相對人醫院與相對人醫院護理長王○○均係屬工會法第 35 條4 

第 1 項所規範之「雇主」、「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均為5 

不當勞動行為主體： 6 

(1) 按「依工會法第 35條第 1 項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7 

使管理權之人』均可能成為不當勞動行為主體，而何謂『代8 

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有勞動部（前勞工委員會）100 年9 

12 月 30日勞資 1 字第 1000126886 號令解釋：『核釋工會法10 

第 14 條所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指廠場或事11 

業單位之委任經理人、廠長、副廠長、各單位部門之主管、12 

副主管或相當層級之人員，並自即日生效。』可供參酌，而13 

余○○副理係屬於相對人台北一區（轄下有東台北分公司及大14 

安分公司）專門管理業務行政助理之人資主管，具有考績評15 

量權，當屬於『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此有貴會 10516 

年勞裁字第 28 號裁決決定書意旨可參。 17 

(2) 經查，本件相對人醫院確係申請人藍○○勞動契約關係上之18 

雇主並無疑義，而相對人醫院護理長王○○係為申請人藍19 

○○11BI 心臟血管內科加護病房之護理長，對於申請人藍20 

○○亦具有考核評量權，當屬「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21 

是以相對人醫院與相對人醫院護理長王○○均具有支配或22 

決定勞工勞動條件與勞資關係之地位與權限，均為不當勞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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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所規範之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並無疑義。 1 

3. 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5 月 29 日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2 

第二次平時考核為 81 分、將 108學年度考核評定為「良」，及3 

減發 109 年 7 至 9月之績效獎金、109年 8 月之考核獎金、1094 

年 12月之醫療獎金，係基於不當勞動行為動機所為： 5 

(1) 申請人藍○○自 106年以來即加入申請人工會並積極參與申6 

請人工會之相關活動，更於 109 年 5月當選申請人工會之會7 

員代表，實為申請人工會之重要幹部。另申請人藍○○自 1088 

年 6 月起即參與申請人工會「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拒9 

絕簽署職務說明書」等工會活動，且屢屢遭相對人醫院護理10 

長王○○約談、威脅，以申請人之工作去留、女兒需要醫院11 

照護等事相脅，甚至於 108 年 11 月將申請人藍○○108學年12 

度第一次平時考核之考核成績評為 80 分，並將第 9 點「依13 

交辦事項及完成時效，正確如期完成」評為未達標準，且於14 

考核意見中載明：「…該員未能符合交辦事項及符合組織運15 

作規範進行簽署職務說明書之情節屬實。以上該員對於醫院16 

政策之配合、交辦事項之達成、及符合組織運作規範等項目17 

未達標準，有待加強…」，顯見相對人醫院將申請人藍18 

○○108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評為 80分，並將考核項目第19 

9 點評為未達標準之行為，係出於對申請人藍○○參與「拒20 

絕簽署職務說明書」工會活動之敵意。 21 

(2) 申請人藍○○於 108年第二次平時考核期間曾提出要求相對22 

人醫院撤銷 108年第一次平時考核之申訴，且依 109年 5 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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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相對人護理長王○○傳送之第二次平時考核表現會談紀1 

錄中載明「人員未完成職務說明書填寫」等語（申證 21），2 

且該會談紀錄中更載明申請人藍○○除未完成職務說明書3 

填寫外，其臨床工作相當盡責。相對人自承相對人將申請人4 

藍○○未依時限完成職務說明書簽署之事列入考核項目（參5 

第 1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5 頁第 12 行以下、不當勞動行為答6 

辯（二）書第 2 頁第 2 行以下、不當勞動行為答辯（三）書7 

第 3 頁第 2 行以下），實係針對申請人藍○○參與「拒絕簽8 

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所為，具有針對性與不當勞動行9 

為之認識甚明。 10 

(3) 況查，雖於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5 月 14 日做成護理部各級11 

人員會談紀錄中記載關於職務說明書填寫之規範，僅給予申12 

請人藍○○提醒，並未影響考核成績，惟申請人藍○○之 10813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紀錄中，卻僅有 81分（申證 22、23），14 

與去年 11 月做成之 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僅差 1 分，15 

對照此次考核之表現會談紀錄（申證 21）與第一次平時考核16 

紀錄，顯然與申請人藍○○參與「拒絕資深人員輪調」、「拒17 

絕簽署職務說明書」、「平時考核申訴」、「提出勞動檢查」等18 

工會活動以及其工會幹部身分相關，顯然具備不當勞動行為19 

動機與認識。 20 

(4) 再查，依申證 26申請人藍○○與群組成員之聊天紀錄可見，21 

同樣身為工會成員之柯○○（即前述貴會 108年勞裁字第 42 22 

號裁決之申請人），109 年 6月之績效獎金僅 1,129 元，與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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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藍○○相同，明顯低於其他同仁，足見因擔任工會幹部1 

或曾參與申訴、勞資爭議調解等工會活動者之績效獎金較低。2 

何以申請人藍○○、申請人工會幹部之績效獎金較其他同仁3 

少 2,000元以上？自應由相對人舉證說明。 4 

4. 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5 月 29 日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5 

第二次平時考核為 81 分、將 108學年度考核評定為「良」，及6 

減發 109 年 7 至 9月之績效獎金、109年 8 月之考核獎金、1097 

年 12月之醫療獎金之行為，顯係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8 

之不利益待遇： 9 

(1) 相對人於 109年 5月 29日評定申請人藍○○108學年度第二10 

次平時考核為 81 分之部分：相對人醫院職員工考核辦法第 411 

條規定：「（第一項）職員工學年度考核成績，依特優、優、12 

佳、良、普、差等六考核等級評定之。（第二項）每學年度13 

各考核等級百分比規定如下，但不核發考核獎金者，不列入14 

考核等級百分比計算。一、特優：以全院百分之五為原則。15 

二、優：以全院百分之十五為原則。三、佳：以全院百分之16 

六十為原則。…」、第 6 條：「職員工自到職日起列入考核，17 

考核獎金核發規定如下列，但薪級 37級至 50 級人員被評定18 

佳以上之獎金本俸以十成計算。年功薪額係指本俸與功俸。19 

一、評定特優者：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併發予『九成20 

年功薪額＋22,000 元』一次獎金，如超過最高年功薪額者，21 

則加發『九成年功薪額』一次獎金。二、評定為優者：除晉22 

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發予『九成年功薪額＋14,000元』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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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獎金，如超過最高年功薪額者，則加發『九成年功薪額』1 

一次獎金。四、評定良者：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發予2 

『五成年功薪額』一次獎金，如超過最高年功薪者，則加發3 

『五成年功薪額』一次獎金。五、評定普者：保留原薪級。4 

六、評定差者：降一級敘薪，但其情節重大者得予免職。職5 

員工有免職情事者，應依職員工獎懲辦法規定審定後執行。」6 

（申證 28）。由此可知，相對人醫院將申請人藍○○108 學7 

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成績評定為 81 分，除將影響申請人藍8 

○○之學年度考核等第及薪級晉級外，亦將影響申請人藍9 

○○之年度考核獎金，嚴重者可能相差數萬元以上，甚至更10 

有遭認定不適任職務而終止契約之可能，當屬工會法第 3511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禁止之不利之待遇。 12 

(2) 相對人將申請人藍○○108學年度考核評定為「良」，及減發13 

109 年 8月之考核獎金之部分： 14 

A. 就相對人之職員工考核辦法（相證 8）、醫療效率獎金分配細15 

則（相證 10）與職員工晉升辦法（申證 40）等規定中，有關16 

「良」與「佳」之考核等第比較後可知，相對人醫院之考核17 

獎金、醫療獎金乃至於晉升均與考核成績息息相關，若考核18 

成績或等第較低，將影響申請人當年度之考核獎金、醫療獎19 

金，甚至會影響晉升。 20 

B. 就申請人藍○○遭扣減之 108 學年度考核獎金與年度考核分21 

數部分，相對人係依據全年度考核與員工個人貢獻度計算（相22 

對人不當勞動行為答辯（三）書第 1頁第 7 行以下），惟申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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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藍○○於 108學年度之個人貢獻度高達 21 分，於 105年至1 

107 年間均僅約 5 分上下（申證 35），但 108 學年度之考核等2 

第（申證 36）與考核獎金卻為申請人藍○○歷年來最低，甚3 

至為申請人藍○○所屬之11BI病房中之後段名次（相證12），4 

相對人未說明將申請人藍○○考核等第評為「良」與考核獎5 

金僅發 16,706 元之具體理由及計算標準，僅單純表示申請人6 

藍○○未簽署職務說明書為相對人之扣分依據。申請人將 1057 

至 108 學年度之考核等第、考核獎金及個人貢獻度，製成表8 

三供貴會卓參。 9 

表三：申請人藍○○105 年至 108 學年度考核獎金、等第與個10 

人貢獻度比較 11 

學年度 個人貢獻度 考核等第 考核獎金 

105 年 3.5 分 佳  

106 年 5.2 分 佳 28220 元 

107 年 4.45 分 佳 29147 元 

108 年 21 分 良 16706 元 

C. 次就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紀錄可見（相證12 

20），申請人藍○○於包含第 9 點「依交辦事項及完成時效，13 

正確如期完成」被評為未達標準之第一大點「工作職責」，得14 

分為 51 分，總分為 60 分，惟 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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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未有任何項目被評為未達標準，卻僅有 49 分，比清楚1 

指明因未簽署職務說明書扣分之第一次平時考核還低，總分2 

更是近乎相同、再參申證 20 之考核會談資料，相對人護理長3 

王○○仍然有考量申請人藍○○未簽署職務說明書之事，顯4 

然申請人藍○○無論是第一次平時考核、第二次平時考核，5 

甚至是 108 學年度考核，均係遭到相對人因不配合簽署職務6 

說明書為由扣減。 7 

D. 依相證 8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4 項第 1款之規定：「職員工有下8 

列情況者，其考核等級規定如下：一、不得列為佳以上：（一）9 

獎懲抵銷後，受申誡以上處分者。（二）未完成『員工院內繼10 

續教育訓練積分點數實施辦法」規範之必修課程者』。」可見11 

申請人藍○○並未受有任何申誡以上之處分，亦未有未完成12 

員工教育訓練必修課程之情事，為何申請人藍○○108學年度13 

之年度考核等第並未被列為「佳」？而就相證 21 之考核分數14 

均可見，申請人藍○○之考核分數不是最後 1 名就是倒數第 215 

名，相對人卻無法舉出具體之理由說明。 16 

E. 次就申請人之 108 學年度考核獎金之部分，雖其未於列於單17 

位內之末位，惟依相證 8 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款：「年功薪額18 

係指本俸與功俸。…三、評定為佳者：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19 

級外，發予『九成年功薪額』一次獎金，如超過最高年功薪20 

者，則加發『九成年功薪額』一次獎金。四、評定良者：除21 

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發予『五成年功薪額』一次獎金，22 

如超過最高年功薪者，則加發『五成年功薪額』一次獎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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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相對人核發考核獎金之變因，除考核等第之外，即係護1 

理人員自身之本俸與功俸，而申請人藍○○自 94 年任職至今2 

已約 16 年左右，其本俸與功俸當然較高，惟考核獎金卻較許3 

多後進學妹為低，顯然不符常理。 4 

F. 再者，依相對人之考核辦法，申請人 108 年學年度之考核等5 

第若為「佳」，依申請人 109 年 7月之薪資明細（申證 41），6 

其考核獎金應為 30,069 元【計算式：（本俸 32,385 元＋功俸7 

1,025元）＊0.9＝30,069 元】，與相對人當年度所發給之 16,7068 

元，足足相差了 13,364 元。 9 

G. 綜觀上述情事，均顯示相對人對申請人藍○○所為之平時考10 

核、年度考核，乃至於年度考核獎金之發放，均係針對申請11 

人藍○○所為。而如申請人準備一書中有關本件勞資脈絡與12 

事實經過所述（參第 4 頁第 5 行以下），負責申請人考核評核13 

之相對人醫院護理長，更是時常對申請人進行之工會活動表14 

露厭惡、不諒解之意，甚至更於平時考核中表明其係針對申15 

請人藍○○未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所為（參申證 15、16 

22），是以相對人扣減申請人藍○○平時考核分數、年度考核17 

等第與減發考核獎金等事，明顯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18 

(3) 相對人對於申請人藍○○減發 109 年 7 至 9 月之績效獎金、19 

109 年 8月之考核獎金之部分： 20 

A. 申請人藍○○107年 1 月至 109年 12月所領得之績效獎金與21 

考核獎金，製成表一及表二供貴會卓參。由表一及表二可見，22 

申請人藍○○各月份之績效獎金自申請人藍○○108 年 8 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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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參與申請人工會之「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工會活動時1 

起，即被扣減 1,000至 4,000餘元不等，考核獎金更是被扣減2 

12,441 元，嚴重影響申請人藍○○各月份薪資總額，自屬工3 

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禁止之不利之待遇。 4 

表一：申請人藍○○107 年至 109年各月份之績效獎金比較 5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一月績效獎金  4118元 3832元 4890元 

二月績效獎金  4304元 4211元 3693元 

三月績效獎金  6095元 4467元 3817元 

四月績效獎金  5934元 4924元 2292元 

五月績效獎金  3143元 3707元 2514元 

六月績效獎金  5799元 4042元 1129元 

七月績效獎金  4050元 4562元 2267元 

八月績效獎金  4059元 4592元 3373元 

九月績效獎金  3992元 3509元 3721元 

十月績效獎金  4052元 4077元 4320元 

十一月績效獎金  4550元 3700元 4714元 

十二月績效獎金  3146元 3021元 4129元 

表二：申請人藍○○107 年至 109年考核獎金比較 6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考核獎金 28220 元 29147 元 16706 元 

B. 就申請人藍○○之 109 年 7 月至 109 年 9 月績效獎金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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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醫院自承績效獎金之核發，係就員工之績效表現，係1 

依據工作績效、出勤、團隊合作之精神、自我成長等項目來2 

評估（相對人不當勞動行為答辯（三）書第 3頁第 12行以下）。3 

惟自相對人不當勞動行為答辯（三）書相證 12 可見，申請人4 

藍○○之109年 7月至 109年 9月績效獎金均為全單位最低，5 

而於該評核區間（即 109 年 4 月至 109 年 6 月間），申請人均6 

無工作表現異常，與病患、家屬之應對上亦無問題，與單位7 

內其他同仁均相處融洽，申請人藍○○於此段期間內均未收8 

受任何來自病患、家屬或他人的申訴，單位護理長亦未告知9 

申請人藍○○之工作表現有需要改進之處。再者，申請人藍10 

○○於 109 年 4 月至 6 月間均有配合相對人之排班出勤，亦11 

無出勤異常之情事（申證37）。申請人藍○○於109年2月間，12 

曾因未簽署職務說明書、特休假預假遭考核扣分一事而由相13 

對人召開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證 17），申請人工會於14 

109 年 5月間發函向相對人醫院要求撤銷前開考核扣分（參申15 

證 19），且申請人藍○○於 109 年 5月間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6 

檢舉相對人醫院未依法給付延長工時工資（申證 23、24），在17 

在可見相對人上開績效獎金之減發，係針對申請人藍○○之18 

工會幹部身分及從事工會活動之行為所給予不利益待遇。是19 

以，若相對人認申請人藍○○確有工作績效不佳等情事，自20 

應由相對人舉證說明之。 21 

C. 相對人院內與申請人相同職等之醫療人員，未簽署職務說明22 

書而未被扣減績效獎金之薪資明細（申證 42）整理如下表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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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對人醫院內確實具有未簽署職務說明書而未被扣減績1 

效獎金之人員，而相對人護理長王○○長期以來均知申請人2 

藍○○參與申請人工會，以及未簽署職務說明書係申請人工3 

會之工會活動（參第 3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14頁第 2行以下），4 

相對人護理長王○○將未簽署職務說明書列入考核依據，並5 

扣減申請人藍○○之績效、醫療、考核獎金，均係為達成給6 

予申請人不利益以及打壓申請人工會之目的所為。 7 

 申請人 A 人員 B人員 C人員 

109 年 7月 2267元 缺 4912元 4912元 

109 年 8月 3373元 4216元 4912元 5059元 

109 年 9月 3721元 4651元 6512元 5582元 

109 年 10 月 4320元 4320元 4752元 8209元 

D. 相對人於第 3 次調查會議中稱申請人績效點數係以擔任8 

Leader 次數作為依據，惟相對人護理長王○○因申請人參與9 

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為由，未再安排申請人擔任10 

Leader，則申請人 109 年 7 月至 109 年 9 月之績效獎金被扣11 

減，確係因申請人參與工會活動所致：相對人自承擔任 Leader12 

之次數將作為績效點值之評量依據，並辯稱申請人 109 年 413 

月至 6 月間僅擔任 2 次云云（相對人答辯四書第 5 頁第 18行14 

以下），惟相對人護理長王○○於第 3次調查會議中證述，申15 

請人藍○○確實為可擔任 Leader 之人選（第 3次調查會議紀16 

錄第 7 頁第 4 行以下）。惟申請人藍○○自 109 年 4 月以後即17 

未被相對人護理長王○○安排擔任 Leader，相對人護理長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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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證稱係申請人參與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所致（參第 31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7 頁第 9行以下）。據此，相對人護理長王2 

○○的確係因申請人藍○○參與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3 

活動，而未安排申請人藍○○於 109 年 5 至 7 月擔任 Leader4 

職務，並扣減申請人藍○○之績效點數與績效獎金。再者，5 

相對人護理長王○○亦承認申請人藍○○從未拒絕其要求擔6 

任Leader之安排（參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第8頁第3行以下），7 

可見申請人藍○○絕無拒絕配合相對人護理長王○○之人力8 

調度。而申請人藍○○確實於 109 年 4 月間再度向相對人護9 

理長王○○表示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係擔心影響勞動條件，10 

擔心將以此作為職務調動之依據（申證 30），並於 109 年 511 

月中旬與護理長王○○進行考核會談，內容仍然環繞著申請12 

人藍○○未簽署職務說明書之事（申證 20、21），甚至於考核13 

會談中肯定申請人藍○○之工作表現，顯見無論係相對人護14 

理長王○○之證述或客觀事實，均顯示相對人因申請人參與15 

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等工會活動，扣減申請人藍○○績效點16 

數與績效獎金，明顯係屬不當勞動行為。 17 

(4) 相對人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減發申請人藍○○109 年 12 月醫18 

療盈餘獎金，僅發給 70,857 元獎金（申證 29）之部分： 19 

A. 相對人於不當勞動行為答辯（三）書中表示：「相對人紅利發20 

放規定（即醫療獎金）：依據相對人醫療獎金支給辦法、分配21 

細則，原則上按每位員工職等分級與當年度考核等第核算後，22 

於每年 12 月發放。」按相證 10 之醫療效率獎金分配細則第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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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所示，其醫療獎金之發給係依考核等級、職等分級1 

有不同之權值，惟就申請人所屬之 11BI病房，其高級護理師2 

僅有一位、中級護理師僅有 2 位，其餘均為初級護理師，其3 

醫療獎金若有所不同，應是考核等第所致。 4 

B. 承前所述，就申請人藍○○之年度考核分數部分，申請人藍5 

○○108學年度之個人貢獻度為歷年最高，考核等第卻為歷年6 

最低，相對人卻未說明考核等第為「良」之理由，僅泛泛指7 

稱其考核之評定、考核獎金、醫療獎金之核發均未考量工會8 

身分或參與工會活動之情事，實難自圓其說。 9 

C. 依相證 25 之醫療獎金欄位，就代碼 J 護理人員其 106、10710 

學年度所領之醫療獎金均與申請人藍○○相仿，惟其 108 年11 

所領之醫療獎金有 97,446 元，比申請人藍○○所領之 70,85712 

元多了 2.7 萬元左右；而代碼 L 之護理人員，甚至自 104 學13 

年度起與申請人藍○○所領之醫療獎金數額均相同或非常接14 

近，其於 108 年所領之醫療獎金亦為 97,446 元，更可見申請15 

人藍○○當年度若未從事未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其16 

考核應為「佳」，其所應領之醫療獎金應為 9 萬餘元。 17 

D. 申請人藍○○於 94 年即已到職，其職級為 N2，以年資排序18 

約為第 11 位，惟單位內一共 43 位護理人員，申請人藍○○19 

醫療盈餘獎金之數額卻為倒數第四位（刪除代碼 N、AG、AI、20 

AM、AN等未有完整績效獎金之護理人員，參相對人不當勞21 

動行為答辯（三）書之相證 12），且 109年 7 月至 9 月之績效22 

獎金均為 11BI 病房之末位，考核獎金亦為 11BI 病房當中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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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數名次，而11BI病房內僅有申請人藍○○一人為工會會員。1 

經申請人藍○○與同部門同事比對後，發現同部門同事、考2 

核成績未被扣減者均有 9 萬元以上，顯見相對人醫院扣減申3 

請人藍○○109 年 12 月之獎金高達 2萬元以上，確屬工會法4 

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所禁止之不利之待遇無疑。 5 

(5) 申請人藍○○是相對人單位內之臨床教師，負責指導、帶領6 

107 年 8 月 1 日到職之新進護理人員、為期二年，申請人藍7 

○○擔任臨床教師之教學評鑑均為「非常滿意」與「滿意」8 

（申證 38）。但自相對人提供之績效獎金資料以觀，於 1089 

年考核期間申請人藍○○之績效獎金竟比負責指導的新進10 

護理人員還低，在在彰顯相對人醫院減發醫療獎金、考核獎11 

金、績效獎金之舉動，係出於對申請人藍○○及申請人工會12 

之針對性： 13 

A. 申請人確實於考核期間擔任臨床教學教師且成績優良；又據14 

相對人護理長王○○證稱，N2 護理人員年資滿 3 年後即可進15 

行進階準備，惟自相證 26 可見，於 11BI 病房內年資滿 3 年16 

而未進階之 N2 護理人員多達 30 人，相對人護理長王○○卻17 

無法說明申請人第 2 次平時考核區間於工作職責項目有何缺18 

失，或有較第 1次平時考核為差之情事。 19 

B. 自申證 38 可見，申請人自 108 年第 4 季起即擔任 11BI 病房20 

之臨床教學教師，其教學評鑑內之各項目均為「非常滿意」21 

與「滿意」，相對人護理長亦自承該項目列入 108 學年度第 122 

次平時考核之考核項目「工作職責」中第 12 項：「參與護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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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類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並能指導學生教學與執行團體衛教」1 

之計分（參第 3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8頁第 8 行以下），顯見申2 

請人藍○○有擔任帶領護生之臨床教學教師，教學相當認真、3 

負責。 4 

C. 再自相對人護理長王○○之證述，N2護理師只要年資滿 3 年5 

即可進階（參第 3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8 頁第 8行以下），依相6 

證 26顯示，於 11BI病房內與申請人藍○○同屬 N2護理師者7 

共 36 人，其中年資滿 3 年以上未進階者即達 30 人，年資超8 

過 5年者共 11人未進階，年資超過 10年未進階者亦有 5人，9 

可見 11BI 病房內未進階之護理人員絕非少數，又申請人藍10 

○○工作表現良好，其 2 次之平時考核分數、考核等第、績11 

效獎金均位於 11BI病房之末位，明顯不符常理。 12 

D. 查，於第 1 次平時考核中，相對人護理長王○○明確表示未13 

簽署職務說明書為當中唯一評分較差之事項（參第 3 次調查14 

會議紀錄第 9 頁第 11 行以下、第 13 頁第 4 行以下），可知相15 

對人護理長王○○108 學年度第 1 次平時考核之作成，確實因16 

申請人藍○○參與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而遭扣17 

分。 18 

E. 惟於 108 年第 2 次平時考核中，相對人卻無法具體說明工作19 

職責項目有何缺失或有較第 1 次平時考核為差之情事（參第 320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9 頁第 20 行以下），甚至於考核期間仍不21 

斷與申請人藍○○討論未簽署職務說明書之事（申證 20、21），22 

表面上雖表明未列入第 2 次平時考核之評核，但相對人護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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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王○○卻完全無法舉出第 2 次平時考核有何未達標準之狀1 

況，亦未能具體指明第 2 次考核區間有發生任何缺失，相對2 

人護理長王○○之第 2 次平時考核分數之評分，明顯係基於3 

對申請人藍○○暨申請人工會之敵意所為。 4 

5. 綜上所述，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5 月 29 日評定申請人藍5 

○○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為 81 分、將 108 學年度考核6 

評定為「良」，及減發 109 年 7 至 9 月之績效獎金、109 年 87 

月之考核獎金、109 年 12 月之醫療獎金之行為，確係相對人8 

醫院基於申請人藍○○積極參與工會活動及其工會幹部身分9 

所為之不利益待遇，當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10 

當勞動行為。 11 

(三) 相對人醫院於 109年 5月 29日評定申請人藍○○108學年度第二12 

次平時考核為 81 分、將 108 學年度考核評定為「良」，及減發 10913 

年 7 至 9月之績效獎金、109 年 8月之考核獎金、109年 12 月之14 

醫療獎金之行為，構成對於申請人工會正常運作及工會活動之不15 

當妨礙，亦該當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6 

1. 按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款規定：「雇主不得不當影響、妨17 

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18 

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19 

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20 

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21 

極的意思。此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僅以客觀之事實22 

作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第 3 款、第 4 款以針對勞23 



第34頁，共67頁 

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此亦1 

有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63 號判決意旨明文可稽。 2 

2. 本件申請人藍○○自申請人工會成立時，即成為工會會員迄今，3 

並於 109 年 5 月當選會員代表，任何工會會務之辦理及工會活4 

動之進行，申請人藍○○均積極參與其中，為申請人所不可或5 

缺之重要幹部及靈魂人物，則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5 月 29 日6 

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為 81分、將 1087 

學年度考核評定為「良」，及減發 109 年 7 至 9 月之績效獎金、8 

109 年 8月之考核獎金、109 年 12 月之醫療獎金，勢必將削弱9 

相對人醫院之員工加入工會、參與工會活動之意願，並造成寒10 

蟬效應，從而對於申請人工會之組織及運作有之不當影響、妨11 

礙或限制，自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12 

行為。 13 

(四) 請求裁決事項： 14 

1. 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於 109年 5月 29日評定申請人藍○○10815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為 81 分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16 

1 項第 1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7 

2. 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評定申請人藍○○108學年度考核等第為18 

「良」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19 

不當勞動行為。 20 

3. 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7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21 

年 7 月績效獎金 2,267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22 

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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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8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1 

年 8 月績效獎金 3,373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2 

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3 

5. 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9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4 

年 9 月績效獎金 3,721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5 

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6 

6. 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於 109 年 8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87 

學年度考核獎金 16,706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8 

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9 

7. 請求確認相對人醫院 109 年 12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10 

年醫療獎金 70,857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11 

款、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2 

8. 相對人醫院對申請人藍○○所為之 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13 

核及 108學年度考核應予撤銷，相對人醫院並應於接獲本裁決14 

決定書翌日起 30 日內，另為適當之考評。 15 

9. 相對人醫院應立即返還申請人藍○○自 109年 7月起遭扣減之16 

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及醫療獎金。 17 

二、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18 

(一) 有關「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總分為 81分」與「考核獎金減19 

發」部分： 20 

1. 相對人職員工考核辦法（相證 8）第 3條係非醫師職類員工考21 

核之規定，全年度考核包括：主管於每年 11 月進行該年度第22 

一次考核（區間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隔年 5 月第二次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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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區間 11 月 1 日至翌年 4 月 30 日），兩次平時考核分數合1 

占 85%（第一次 40%、第二次 60%），加上員工全年度個人貢2 

獻度（單位、科室貢獻度及獎懲等項目）占 15%，合計 100%，3 

結算後每年 8 月初發放前一年度考核獎金。 4 

2. 相對人於 108 學年度評定申請人藍○○考績分數為第一次 805 

分、第二次 81 分，經核算比例後加上貢獻度分數 4.1 分，合6 

計 69.125，與同病房單位其他三位，在全院護理師約 1800 人7 

中依比分順序，同列為良等，並非單獨唯一，均係主管依規定8 

評核之結果（相證 12）。 9 

3. 依 108 年第一次平時考核公告說明四（相證 24），單位主管平10 

時考核之科室總分上限規定，每人係以 85 分為基準，科室主11 

管考核總分上限即以 85分乘以科室人數，例如 11BI病房人數12 

約 40 人，該病房主管考核總分上限即為 85 分乘以 40 人，等13 

於 3400 分之考核總分，而相對人單位主管對申請人第一次考14 

核總分為 80分及第二次考核總分為 81分，兩次考核之綜合評15 

核總分均落在 80 分以上，單位主管考核評分過程均未違反相16 

對人考核規定。 17 

4. 申請人藍○○109年 8 月 1日領取之考核獎金 16,706 元，其計18 

算係依據相對人職員工考核辦法（相證 8）第 6 條第 2 項第 419 

款之規定辦理，凡職員工考核等第經評定為良等者，「除晉本20 

薪或年功薪一級外，發予『五成年功薪額』一次獎金」。申請21 

人藍○○於 108學年度考核經評定為良等，其係 101年 8 月 122 

日前到職之編制內人員，依據舊制薪資級數計算功俸（108 年23 



第37頁，共67頁 

8 月至 109 年 7月期間）為 1,025元，本俸為 32,385元，故其1 

年功俸及本俸各以五成計算（四捨五入之後整數）其年功薪額，2 

領得考核獎金 16,706 元。 3 

5. 申請人第一次平時考核結果總分為 80 分，主管回饋意見中明4 

確記載申請人未能簽署職務說明書，申請人並於 108 年 11 月5 

19 日簽名確認知悉主管回饋意見。至於 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6 

時考核區間，日常工作不含職務說明書審閱事項，故相對人單7 

位主管並未將所屬員工是否完成職務說明書審閱列入考核，其8 

中在工作職責分項 49 分，較第一次平時考核（有列計職務說9 

明書是否如期完成指標項目）之考核結果工作職責分項 51 分10 

為低，係因單位主管基於主管裁量權，就平時觀察申請人於該11 

考核區間工作職責其他 11 項日常工作分項表現實際所見，予12 

以綜合評定之結果。 13 

6. 相對人護理單位主管平時考核，如有未符合標準或要求事項，14 

或有未完成須加強之日常工作項目，通常都會透過工作職責欄15 

位勾選「有待加強或未達標準」、或在考核末回饋記錄委婉填16 

寫「須改進或加強」之建議，又或會針對平時考核會談當事人17 

告知相關事項（申證 21會談記錄），主管考核所見工作表現與18 

影響考核分數之呈現方式，並不設限。故第一次考核時，單位19 

主管在告知並在考核表明確記載申請人未遵期完成職務說明20 

確認情事後，予以 80 分評分；第二次考核時，主管則改為透21 

過會談記錄委婉告知申請人「對日常工作表現盡本分」、「發現22 

問題能與團隊討論」（申證 21），並特別強調職務說明書填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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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列入此階段考核，惟以申請人多年資深護理師明顯應有更1 

好工作表現，足為表率，但申請人卻僅符合日常工作上應有之2 

本分與反應，並無明顯突出之具體表現，最後予以考核 81 分，3 

已較第一次考核分數 80分為高，對比相證 21 中，同屬良等之4 

AC、AD、AF考核過程，並無不當或不公平對待。 5 

7. 相對人於 110 年 6 月 24 日核定調升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6 

考核等第排序為佳等，並於 110 年 7 月 16 日由人資部門主管7 

協同承辦人向申請人藍○○說明 108 學年度考等調整及各項8 

獎金補發差額事宜，調升後之差額 39,952 元，並於 110 年 79 

月 12 日匯入申請人藍○○個人薪資帳戶，並由系統管理者更10 

正申請人藍○○108學年度考核等第欄位之顯示（相證 37）。 11 

(二) 有關「績效獎金減發」之部分： 12 

1. 申請人稱：109 年 7月間查詢得知單位僅有申請人一人為護師13 

工會會員，並配合工會活動，因此被扣發其每月績效獎金云云。14 

惟查：申請人所質疑之「績效」獎金，顧名思義，與一般企業15 

機構相同，係由相對人各部門主管根據當月份所屬員工之工作16 

績效、出勤、團隊合作之精神、自我成長等多項目綜合評估其17 

績效，嗣按企業機構當月收入及盈餘結算，依比例換算後分配18 

發放部門各員工。該績效獎金評核發放過程，從未考量員工本19 

身是否具備工會會員身分或是否參與工會任何活動之情形，純20 

係就員工當月工作表現之績效評量發放，並無不當，申請人申21 

請事由指稱獎金發放與其工會身分或參與工會活動有關一節，22 

顯然誤解。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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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係依據相對人非醫師人員績效獎金發放原1 

則（相證 11）第 7 條規定計算；該績效獎金發放原則第 9 條2 

規定：各職稱績效點數範圍之分配，非主管之基層護理人員點3 

數範圍均為 0 至 24 點，由各科室主管視員工每月出勤時數、4 

輪夜班、值班、on call、臨時性任務、工作品質、效率或特殊5 

表現等項目情狀，彈性調整單位內員工個人點數；又依發放原6 

則第 9 條規定，護理部人員專業能力進階部分也單獨增列為績7 

效點數範圍，故護理部除進一步公布每月績效制度浮動點值評8 

量依據（相證 7），提供各單位主管參考外，該 11BI病房主管9 

亦依據 109 年 4 至 6 月期間，該單位內約 40 位護理師（有異10 

動）之實際具體表現進行評量，其中包括： 11 

A. 專業能力進階：該單位基層護理人員進階 N3 層級有 7 人、12 

N4 層級有 2 人，申請人藍○○工作年資多年仍停留在 N2 層13 

級，並未主動按期提出專業能力方面進階之表現。 14 

B. 配合人力調度：如疫情期間自願支援院內負壓隔離病房輪班、15 

自願協助高雄小港機場檢疫工作等，申請人均未參與。 16 

C. 特殊表現：參加如國內護理品質海報發表、護理學會提出專17 

案送審，或院內護理創新競賽、護理教學競賽、品質活動競18 

賽、EBN（實證護理）競賽等項目，申請人均未參與。 19 

D. 自我成長：目前該單位在國內研究所進修有 4 人，申請人並20 

未在其中。 21 

E. 團隊合作精神：擔任單位內 EBN（實證護理）種子人員、康22 

樂組長、品管幹事、學藝幹事、5S幹事等幹部，申請人均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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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 1 

F. 臨時機動性任務且成效良好：109 年 11BI 病房被指派擔任2 

Leader（即行政組同仁）次數（相證 17），申請人藍○○次數3 

不多，僅 4 月間有 2 次。另擔任該單位實習護生臨床教師等4 

任務，申請人均未參與。 5 

G. 其他如：有無被病人及家屬投訴（即滿意度）、配合臨時異動6 

班別項目，申請人則大致符合，故單位主管仍有分配給予部7 

分績效點數。 8 

3. 綜上各具體績效項目，申請人藍○○在該病房單位中並未有特9 

別之表現，主管據實評核點值，並無不當或不公平對待，且據10 

申請人準備（一）書第 20 頁所附表一申請人藍○○107 年至11 

109 年 1 月至 12 月個人績效獎金，其領取金額不一，對照全12 

院發放金額（相證 18），109 年 7 月至 9 月三個月相對人全院13 

發放金額亦偏低，申請人領得之金額自然相對也會減少。但無14 

論其指稱之 108 年 6 月間參與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同年 815 

月間提出預約休假或同期間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等活動期間，16 

其參與活動前、後，每月領取績效獎金有高有低，申請人卻選17 

擇性提出 109 年當中少數月份領得之績效獎金自認偏低，歸因18 

係先前 108 年 8月間曾參與之活動影響延續所致，其片面指述19 

顯然過於主觀。況曾參與工會活動，實不宜無限上綱，變成相20 

對人機構或單位依規定正常運作下，對申請人一旦有任何業務21 

上正當要求或評核，便歸類為對該員工之不當對待或不公平待22 

遇，顯不合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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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BI 病房主管王○○護理長於 109 年 4 至 7 月間，指派該單1 

位同仁擔任 Leader（即臨時性行政協商承辦人員）之次數如相2 

證 17。Leader 等同單位代理護理長，除本身照護病人工作外，3 

必須額外增加代替護理長負責協調處理該單位各病房之所有4 

行政事務，故單位主管在前一個月月底前會指派擔任下個月輪5 

值三班 Leader 人選，為求病房業務順利進行，必須考量該被6 

指派擔任人員與主管間之默契、緊急應變、溝通協調能力、辦7 

事效率及可信賴程度等，屬於主管之用人權，在各個輪值班別8 

上由主管選擇適當人選派任之，申請人未必獲選派，並無不當。9 

又被指派人擔任 Leader 後因此承擔辦理額外業務，故主管評10 

量其績效點值重點在於被指派人擔任 Leader 後之績效成果，11 

並非被派任之人即當然給予績效點值，故 109 年 4 月間申請人12 

藍○○雖曾被派任 2 次 Leader，未必等同於就有績效，申請人13 

卻將被選定派任過程誤認為評量績效之重點，顯有誤解。 14 

5. 申請人藍○○109年 4 月至 6 月期間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其所15 

得點值與換算績效獎金金額如下： 16 

個人績效年月 10904 10905 10906 

獎金發放年月 10907 10908 10909 

績效獎金金額

A=BxC 
2,267 3,373 3,721 

個人所得點數 B 6 8 8 

當月點值 C 377.878 元/點 421.592 元/點 465.149 元/點 

全院發放金額 13,510,511 14,972,486 16,54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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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請人另指稱於 109 年 2 月申訴、3月得知申訴無效，嗣後發1 

現 109 年 2 月間起每月績效獎金被減發云云，實際上，相對人2 

係由各部門主管分別於次月上旬開始逐級審核員工前一月份3 

之工作表現，經評估前一月份綜合表現之績效定案後，再由相4 

對人依會計作業時間（約 3個月）核算後才會定期發放，例如5 

員工 4 月才會領取到 1 月份績效獎金、5 月才領取到 2 月份績6 

效獎金，依此類推；申請人所指 109年 2 月初所領取者，乃係7 

108 年 11 月份之績效獎金，其卻將 2 月起每月領得之績效獎8 

金偏低，歸咎 2月間曾提申訴所導致，顯有誤解。 9 

7. 又申請人質疑單位中僅有其一人為護師工會會員，並配合工會10 

活動，故被扣發績效獎金一節：惟按相對人每月發放之「績效11 

獎金」，與一般企業機構相同，係由相對人各部門主管依據相12 

對人當月份既有之績效制度，針對部門員工當月份個人工作績13 

效、出勤、團隊合作之精神、自我成長等多項綜合評估其績效14 

後給與點值（如相證 7 評量依據），並按相對人機構當月營收15 

及盈餘結算後，依比例換算點值後分配發放員工，單純就員工16 

個人當月績效評估，自然形成每位員工因其個人每月表現績效17 

之不同，所領取之獎金自會有高低不同之增減變化。況相對人18 

所屬員工約 4 千餘人，其中超過半數屬另一工會團體之高醫企19 

業工會會員，相對人更無可能因任何員工只要具備工會會員身20 

分或參與工會活動便予以差別對待，更無理由單挑 109 年 2 至21 

7 月份刻意調降申請人之績效獎金，其指述顯然違背常理。 22 

8. 績效獎金係依員工每月個人績效評值點數，經盈餘換算後，每23 



第43頁，共67頁 

月薪資以外所領得額外具獎勵性質之金額，並非員工每月均可1 

固定領取到一定之數額。申請人提出 11BI病房大多為 N2護理2 

人員，但其餘護理師並未因此被扣減績效獎金，而認為其績效3 

獎金較低為「被扣減」，係屬誤解。 4 

9. 又依據台灣護理協會所頒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5 

度規劃指引規定，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N2層級（重症護理）係6 

指臨床工作滿 3年即可依相關規定準備條件辦理進階，申請人7 

於 98 年 12 月 24 日取得 N2 層級專業能力，於 101 年 12 月 148 

日滿三年，卻未曾提出申請進階或準備各項資格條件，與其他9 

同屬 N2 層級人員可申請晉級者，莫不積極準備或準時提出申10 

請晉階，明顯有差異，故申請人自我成長項目點值部分，經單11 

位主管每月評量結果，並無績效。 12 

10. 再者，疫情期間 11BI 病房確實有其他願意並已實際參與投入13 

支援負壓隔離病房，或自願犧牲假期協助小港檢疫工作者，申14 

請人藍○○亦自承已被列入抽籤名單，但實際上無參與支援，15 

又不願犧牲假期，相較於其他同仁該段期間績效表現，單位主16 

管評量申請人在配合單位人力調度項目上，未見績效，並無不17 

公。 18 

11. 最後，申請人提出其擔任新進人員臨床教師教學評量表，自認19 

教學成效良好，卻未被列入績效評量一節，按 109 年第 1 季、20 

第2季另有其他3位11BI資深護理人員亦同時擔任臨床教師，21 

教學成效均較申請人良好，故單位主管依據實際所見後裁量結22 

果，申請人在配合單位臨時機動性任務上，成效顯然不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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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醫療獎金」之部分： 1 

1. 相對人員工年度所得獎金金額，係依據醫療獎金支給辦法（相2 

證 9）計算年度可分配獎金總額後，再依醫療績效獎金分配細3 

則（相證 10）第 2 至 4 條之權值與計算方法分配之，其中醫4 

療效率獎金之考核等級設定權值，係對應職員工考核辦法（相5 

證 8）評定後之年度考核等級。 6 

2. 申請人可領取醫療獎金包括基本獎金及醫療效率獎金二種，基7 

本獎金係按申請人職等為初級護理師，所得權值為總級護理師8 

之 0.75 計算之，加上申請人 108 學年度考核等第「良等」，故9 

其於 109年領取之醫療獎金，與院內當年度職等相同、考核等10 

第同列良等之護理師（AC、AD、AF）領取之醫療獎金金額11 

70,857 元，完全相同，與申請人個人在院內任職年資無關。 12 

(四) 有關「排班作業指導書屬不利益措施」之部分： 13 

1. 申請人所指之 109年 8 月排班作業指導書（正式名稱為派班作14 

業指導書），係相對人每年度應修訂之 ISO 管理文件書，屬於15 

相對人醫院經營必備之重要程序書（相證 1），係經由申請人16 

任職單位 11BI 病房單位之護理師全體內部討論，針對該病房17 

單位全體護理人員預擬規劃出勤排班安排共識原則之書面文18 

件。雖依勞基法第 38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特別休假期日，由19 

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20 

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故原則上特休假均由勞工排定之，21 

除非有例外，相對人並不會片面提出要求。惟因相對人院內各22 

單位為使業務能順利運作，無法放任病人乏人照料，故於每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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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排班出勤時，仍須由單位內部自行依業務現狀與單位成員1 

需求自行互相協調安排。 2 

2. 申請人於 108 年 8月底提出 109 年 8月特休出國預約，其主管3 

係依據該單位 11BI 病房同仁對派班作業之共識，對於申請人4 

提出預約一年後之休假，實在無法立即確認屆時的人力調度需5 

求，故而暫緩同意安排，但從未「否准」其要求，也未將其提6 

出要求預約休假一事，列入考核，申請人誤以為因此事被列入7 

考核扣分，顯有誤解。 8 

(五) 有關「職務說明書片面更改修訂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內容等屬不9 

利益對待」之部分： 10 

1. 相對人自 104 年間建置職務說明書，係因應 JCI國際醫療評鑑11 

SQE.1.1 評審標準要求辦理（相證 19），參考公務機關與其他12 

同等級醫學中心規定，係為確認各職級人員工作職責與任用條13 

件，維護醫療服務品質，並符合醫院評鑑之要求。相對人職務14 

說明書制定作業準則第 4 點規定，員工應每年檢視其職務說明15 

書，以保持更新，相對人要求全院員工須定期於每年 8 月 3116 

日前確認個人職務說明書之職責與其現行職務內容是否相符17 

或有更動，均未違反本醫院與高醫產業工會間協商合致過之現18 

行有效工作規則與職務說明書（相證 2）。相對人員工填寫之19 

職務說明書內容，係依據不同職務條件所律定，且為相對人醫20 

院經營上所必須，凡相同單位且相同職務人員填寫之職務說明21 

書內容均一致。員工簽署確認之重點在於使其能「知悉確認」22 

本身職責，並非要求員工「同意或變更」任何勞動條件，更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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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員工簽署確認後，其勞動條件就此改變，且因應醫院評鑑1 

所設計之職務說明書，本就無從取代或違反勞動基準法及相對2 

人之工作規則，如有關員工調動，均仍應回歸勞動基準法調動3 

五原則之規定辦理。又，單位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有無完成職務4 

說明書審閱一節，是否列入考核，有其最終裁量權。 5 

2. 108 年 6 月 13 日相對人先公告全院同仁檢視個人職務說明書6 

（相證 3），108 年 8 月 5 日再公告稽催（相證 2），兩次公文7 

均明文規定自發文日起，每月會將統計未完成名單報告，並供8 

單位主管考核之參考依據。故相對人所有員工同仁對職務說明9 

書如有未依規定完成者，提供單位主管列入年度考核之參考依10 

據，於法有據，且係一體適用，並無例外，亦非因工會會員身11 

分而有所不同。 12 

3. 申請人藍○○係依其在單位擔任之護理師一職勾填職務說明13 

書，與相對人院內相同單位 11BI病房同職務之 N2 等級以下其14 

他護理師（以 109 年 8 月計有 34 人）所填內容並無不同；依15 

109 年 5 月 11 日版申請人所屬單位 11BI 病房全體同仁共計簽16 

署職務說明書結果資料，除申請人藍○○外，其餘同仁均全部17 

完成更新簽署（相證 4）。申請人藍○○於 108 年 9 月 1 日、18 

109 年 9月 1 日前本應完成簽署當年職務說明書，卻始終未完19 

成，拖延至 109 年 9 月 9 日，經高醫主要工會團體之高醫企業20 

工會公告轉知會員於一週內配合相對人完成職務說明書之簽21 

署（相證 5），申請人依然未配合簽署，延至 110 年 1 月 23 日22 

才完成簽署（相證 6）。申請人既未依限完成職務說明書之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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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11BI 病房主管將申請人未完成審閱職務說明書之事實，1 

列入考核，係屬相對人內部管理之合理措施。 2 

4. 申請人 104 學年至 108 學年職務說明書修訂結果（相證 16），3 

申請人曾簽署確認過第 1 至第 4 次版本，表示其已知悉且曾勾4 

選五項任用條件在內之職務說明書內容；但卻於 108 年 9 月 15 

日反悔（見申請人準備(一)書申證 12），又自行重新編輯修改6 

建立與 11BI病房護理師公版職務說明書不同之版本（第 5版），7 

但未送審；109 年 8月 30日（第 6 版），申請人又自行修改職8 

務說明書內容，故被各層級審核人駁回，未配合完成該單位新9 

版職務說明書確認簽署。迄 110 年 1 月 23 日才重新按照 10810 

年建置過之第 4版職務說明書內容完成確認，相對人並未修正11 

職務說明書原工作職責內容，而係申請人片面就相同內容之職12 

務說明書，先後做不同解讀，並以此逕認為其考核獎金、醫療13 

獎金與績效獎金也是受到不公平對待，顯係誤解。 14 

5. 任何一版本之「三、任用條件」欄位，係相對人聘用員工時所15 

開列之必備條件（包含：基本學歷、基本經歷、專業資格、急16 

救證照、專業知識/訓練等五項任用條件），全院一體適用，加17 

上非必填之語言能力、電腦技能、身心條件與其他條件等 4 項18 

任用條件，申請人所爭執者即：身心條件中之可輪值三班、可19 

例假日輪班、可機動性工作、可外出工作及可經常出差等 5 項20 

條件，惟按相對人係屬於醫療機構，除提供一般民眾醫療服務21 

外，依據醫療法、緊急醫療救護法等規定，尚須配合中央與地22 

方衛生主管機關執行醫療救護等，以提供必要緊急之醫療支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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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協助，此類事項亦屬申請人於應徵本院護理師職務時所熟知，1 

且相對人同一醫療體系內各醫院間醫護人力，亦應互相支援，2 

如非依法緊急必要之情形，相對人調動員工仍會依據勞基法調3 

動五原則，以尊重員工之意願為優先，職務說明書中所設五項4 

身心條件係配合該職務工作職責所設定之原則規定，員工如遇5 

有個人特殊狀況、體能或技術等困難時，相對人仍會給予適當6 

安排，給予工作上必要訓練，且符合勞動基準法與相對人之工7 

作規則辦理，但申請人卻片面誤解勾填後即代表勞動條件同意8 

變更，相對人經數度約談告知詳情，申請人仍堅持不願配合簽9 

署確認職務說明書。故相對人依據前所提出 108 年 8 月 5日公10 

告（相證 2）說明欄第五項規定，將申請人未依限完成職務說11 

明書更新，提供單位主管列入考核；申請人單位 11BI 病房主12 

管便將該未完成事項，列入 108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期間參考13 

事實，並在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一次考核表「二、工作14 

績效」之（一）工作職責第 9 項日常工作：「病人安全促進、15 

品質管理及臨時交辦事項」、「依交辦期限及完成時效，正確如16 

期完成」欄位，勾填「未達標準」，最後綜合評核總分為 80分，17 

並經申請人於 108年 11 月 19 日簽署確認（相證 20），足見相18 

對人對申請人藍○○之考核評分係依該期間具體表現給予考19 

核，並非因申請人參與工會活動因素給予評定，並無不利對20 

待。 21 

(六) 按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 5 款所稱不當勞動行為，必須22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者之作為或不作為，對於勞工組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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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或參加工會，或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產生影響、妨1 

礙或限制，始足當之。如前所述，申請人請求裁決原因及事實中2 

所指述內容，包括相對人績效獎金之評定過程與要求職務說明書3 

之填寫及其內容等，均符合相對人內部及法律相關規定，相對人4 

亦未曾因申請人為護師工會會員身分或其配合工會活動，而有5 

「影響、妨礙或限制」之情事，相對人對於申請人績效獎金或年6 

度考績之評定，與申請人是否具備工會會員身分或是否參與工會7 

活動均無關連，相對人並無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款及 5 款所稱之8 

不當勞動行為，申請人請求裁決之事項，顯有誤解，請予駁回。 9 

(七) 答辯聲明： 10 

申請人之裁決請求均駁回。 11 

三、 雙方不爭執事項 12 

(一) 申請人工會於 106 年 5 月 20 日成立（申證 1）；申請人藍○○於13 

同日申請加入申請人工會並成為工會會員迄今（申證 2），申請人14 

藍○○於 109 年 5 月 3 日當選申請人工會之會員代表（申證 3、15 

申證 4）。 16 

(二) 申請人工會於 108年 6月發起「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之活動；17 

於 108 年 8 月發起「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活動，並均經申請18 

人工會發函向相對人表明為工會活動（申證 27、申證 20）。 19 

(三) 相對人 11BI病房主管王○○護理長於 109 年 4 月間，指派申請人20 

藍○○擔任 Leader（即臨時性行政協商承辦人員）之次數為 2 次21 

（相證 17）。 22 

(四) 相對人於 109年 6月 24日對於申請人藍○○108學年度考核評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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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良」（相證 21）。 1 

(五) 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為 80 分，考核區間為2 

108 年 5月 1 日至 108 年 10月 31 日，第一次平時考核表之「二、3 

工作績效 70%（一）工作職責（60%）編號 9、分類日常工作，4 

關於病人安全促進、品質管理及臨時交辦事項項目」，於「依交5 

辦事項及完成時效，正確如期完成」之關鍵行為指標上，經勾填6 

「未達標準」，工作職責分項為 51 分（相證 22）；第二次平時考7 

核為 81 分，考核區間為 108 年 11 月 1日至 109 年 4 月 30日（相8 

證 23）。 9 

(六) 相對人於 109 年 7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 7 月績效獎金10 

2,267元；於 109 年 8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 8月績效獎11 

金 3,373 元；於 109 年 9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 9 月績12 

效獎金 3,721 元；於 109 年 8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8 學年13 

度考核獎金 16,706元；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14 

年醫療獎金 70,857元。 15 

(七) 申請人藍○○於 110年 1月 23日完成職務說明書簽署（相證 6）。 16 

四、 本件爭點為：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8 學17 

年度考核獎金 16,706 元，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8 

○○109 年醫療獎金 70,857 元之行為，以及 109 年 7 月 1 日、819 

月 1 日與 9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 7 月、8 月與 9 月績20 

效獎金分別為 2,267元、3,373元、3,721 元，是否構成工會法第21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2 

五、 判斷理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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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考核獎金1 

16,706 元、於 109年 12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醫療獎金2 

70,857 元之行為，以及 109 年 7 月 1 日、8 月 1 日與 9 月 1 日核3 

發申請人藍○○109年7月、8月與9月績效獎金分別為2,267元、4 

3,373 元、3,721 元，均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當5 

勞動行為： 6 

1.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以其7 

經濟優勢的地位，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8 

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能快9 

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因此，與司法救濟相較，不當10 

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外，在判斷11 

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快速回復勞工12 

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權利受侵害及13 

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雇14 

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對於勞15 

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16 

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又工會法17 

施行細則第 30 條第 1 項明定：「本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18 

3 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19 

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20 

待。」可知，工會法第 35 條係為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及保護團21 

體協商功能之發揮，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之行為限22 

制規定。基此，判斷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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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脈絡，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1 

是否具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情2 

形。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者為3 

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本會 104 年4 

勞裁字第 27號裁決決定書參照）。 5 

2. 申請人主張，申請人藍○○因於 108年 6 月 25 日參與申請人工6 

會所舉辦「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之書面連署活動，以及於7 

108 年 8月參與申請人工會所發起「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8 

會活動等，而遭相對人以申請人藍○○未簽署職務說明書為由，9 

於 109 年 5 月 29 日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10 

核為 81 分、評定申請人藍○○108學年度考核等第為「良」，並11 

且依此減發申請人藍○○109 年 7至 9月績效獎金、108 學年度12 

考核獎金，以及 109 年醫療獎金，相對人上開行為應構成工會13 

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 14 

3. 相對人則辯稱，相對人單位主管於 108 學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15 

並未將所屬員工是否完成職務說明書審閱列入考核，其中在工16 

作職責分項 49 分，較第一次平時考核（有列計職務說明書是否17 

如期完成指標項目）之考核結果工作職責分項 51分為低，係因18 

單位主管基於主管裁量權，就平時觀察申請人於該考核區間工19 

作職責表現予以綜合評定之結果，並基此評定結果核發績效獎20 

金、考核獎金以及醫療獎金，非因申請人藍○○參與申請人工21 

會所發起之工會活動而有所影響，並無構成工會法第 1 項第 122 

款以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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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申請人工會就相對人「資深人員輪調計畫」變更跨科輪調機1 

制，影響之特殊津貼與資深人員退休金計算基準等，於 108 年 62 

月 25日發起「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之書面連署活動，申請3 

人藍○○亦有具名連署（申證 5，編號 11 藍○○），於 108 年 84 

月 15 日，申請人藍○○等 13 人與申請人工會就資深人員優先5 

跨科調動爭議提起勞資爭議調解，嗣於 108 年 10 月 9 日經高雄6 

市政府勞工局調解不成立，相關爭議並經本會 108 年勞裁字第7 

42 號裁決認定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5 款不當勞動行為，可8 

知勞資雙方因資深人員輪調計畫而自 108 年 6 月間持續有所爭9 

議，勞資雙方之勞資關係持續處於緊張之中，合先敘明。 10 

5. 經查，相對人之考核係以學年度為考核期間，108 學年度考核等11 

第係採計 108 年 11月第一次考核（考核區間 108 年 5 月 1 日至12 

108 年 10 月 31日）及 109 年 5 月第二次考核（考核區間 108 年13 

11月 1 日至 109年 4 月 30 日），由單位主管於每年 11 月、5 月14 

共辦理二次之平時考核。而學年度考核成績之計算依相對人職15 

員工考核辦法，該辦法第 3條第 5款規定為：「學年度考核成績16 

之計算公式如下：主管平時考核成績 A%+個人貢獻度%+科室貢17 

獻度加減分+個人獎懲加減分」(相證 8)，依據相對人之相關規18 

定，職員工個人貢獻度占全年度考核成績的 15%，加計兩次平19 

時考核成績，佔 85%，合計為 100%（參本會第 4 次調查會議紀20 

錄第 5 頁），亦即學年度考核成績之計算如下：「主管平時考核21 

成績 85%+個人貢獻度 15%+科室貢獻度加減分+個人獎懲加減22 

分」，由此可知，由單位主管所為之平時考核成績，對於員工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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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考核成績具有重大之影響，合先敘明。 1 

6. 次查，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為 80 分，考核2 

區間為 108 年 5 月 1 日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第一次平時考核3 

表之「二、工作績效 70%（一）工作職責（60%）編號 9、分類4 

日常工作，關於病人安全促進、品質管理及臨時交辦事項項目」，5 

於「依交辦事項及完成時效，正確如期完成」之關鍵行為指標6 

上，經勾填「未達標準」，工作職責分項為 51 分（相證 22）；第7 

二次平時考核為 81分，考核區間為 108年 11 月 1日至 109年 48 

月 30日（相證 23）。上開平時考核成績係由 11BI心臟血管內科9 

加護病房之護理長王○○所作成，其並經本會傳喚為證人，說10 

明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為 80 分，低於第二11 

次平時考核為 81 分之理由，對此，相對人護理長即證人王○○12 

表示，此係因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期間未填13 

寫職務說明書所致：「工作職責之項目共有 12項，為綜合評分，14 

我對申請人藍○○評分較差的是交辦事項（第 9 項病人安全、15 

品質管理及臨時交辦事項）未能如期完成，有表達其未達標準，16 

故確實有因為填寫職務說明書而影響。」（參本會第 3 次調查會17 

議紀錄第 9 頁第 10行以下）。再參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一18 

次平時考核之績效考核表，在工作職責佔 60分中得分為 51分，19 

並僅於「10.日常工作：病人安全促進、品質管理及臨時交辦事20 

項」乙項被評為「未達標準」（相證 22 第 4 頁），核與上開證人21 

之證詞相符，且相對人之二階主管於回饋意見中亦記載意見為：22 

「1.已於 108/8/30進行會談輔導職務說明書需簽署之規範，人員23 



第55頁，共67頁 

未能簽署。…4.該員未能符合事項及符合組織運作規範進行簽署1 

職務說明書之情節屬實」（相證 22 第 7 頁），足資證明申請人藍2 

○○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僅為 80 分係因有拒絕簽署職務3 

說明書之行為所致。再參相對人考核辦法第 4條第 2項：「各學4 

年度考核成績依所屬群組分類排後評定考核等級之依據。」則5 

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24 日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考核等6 

第為「良」之行為，即有將申請人藍○○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7 

之行為納入考核等第之評定，足資認定。 8 

7. 綜上，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24 日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9 

考核等第為「良」之行為，確係因申請人藍○○拒絕簽署職務10 

說明書，惟該行為與申請人藍○○具工會會員身分及參與申請11 

人工會活動有無關連，對此，本會調查如下： 12 

(1) 按相對人對於申請人藍○○所為之 108 學年度年度考核，涵13 

蓋 108 年 5 月 1日至至 109 年 4 月 30日，而申請人藍○○之14 

主管即護理長王○○自承知悉申請人藍○○之工會會員身分15 

已約 2 至 3 年（問：「是否知道申請人為申請人工會之會員？16 

如知道為何時知道？」證人王○○答：「知道申請人為申請人17 

工會會員，申請人藍○○參加工會後主動告知我，我已經知18 

悉約 2 至 3 年。」，參本會第 3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13、14頁），19 

亦即護理長王○○知悉申請人藍○○於上開考核期間均有參20 

與申請人工會，合先敘明。 21 

(2) 經查，申請人工會就相對人「資深人員輪調計畫」變更跨科22 

輪調機制等問題，自 108 年 6 月間持續與相對人處於爭議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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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如上述，就申請人工會於 109年 6 月 25 日發起「拒絕1 

資深人員優先輪調」之書面連署活動，申請人藍○○當時亦2 

具名連署之（申證 5，編號 11藍○○）；於 108 年 8 月 15 日，3 

申請人藍○○等 13人與申請人工會就資深人員優先跨科調動4 

爭議提起勞資爭議調解，申請人藍○○與護理長王○○於 1085 

年 9 月 4日，於 11BI心臟血管內科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即申6 

請人藍○○與護理長王○○任職單位）之 Line 群組中有所爭7 

執（申請人藍○○：「阿長，我們今天到勞工局針對院方依照8 

年資較資深者及 N2比 N3先出去輪調至病房跨科等不當調動9 

提出爭議，開勞資雙方協調會。會中陳麗琴主任說現在每個10 

單位輪調的順序不是由她決定的，是授權由單位主管：護理11 

長跟督導跟單位協調，調派人員出去輪調！但我們目前僅收12 

到您發給我們的公告，直接公佈輪調順序，我們並未接受到13 

來自於您或督導和我們協調的資訊。今日勞資調解的結果，14 

是由單位內的同仁跟護士長去做協調，由每個單位去決定輪15 

調的順序，而不是由最資深的人員依序出去輪調！」王○○：16 

「我們一切等護理部公告。」申請人藍○○：「主任說是由護17 

理長跟護理人員去協調，如護理長不相信可以去問主任，再18 

來，如果您不讓我們單位協調，下次會議會請您出席，證明19 

決定權是護理長還是主任？」王○○：「我是護理部的主管，20 

我會遵照護理部的指示，在此之前不做任何回應，請注意妳21 

的態度。」（參申證 13）可知關於資深人員輪調計畫之爭議，22 

申請人藍○○均參與其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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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查，相對人於 108 年 8 月 5 日以高醫附人字第 10802041211 

號函文，通知全院各單應定期保持更新各職位所有員工職務2 

說明書（相證 2），申請人工會並於 108 年 8 月發起「拒絕簽3 

署職務說明書」活動，並主張因該更新版職務說明書要求護4 

理師必須同意「可機動性工作」，亦即護理師未來必須接受5 

相對人醫院指派至不同科別、不同單位，甚至是不同院區支6 

援、接受相關之跨科訓練，並要求護理師同意配合院方之政7 

策制度及護理部宗旨（申證 7），已涉及勞動條件之變動，應8 

由勞資雙方合意（申證 10）。申請人藍○○因而於當時拒絕9 

簽署新版之員工職務說明書，並於 108 年 8 月 30日向護理長10 

王○○表示「煩請幫我刪除退回職務說明書」，並表示支持11 

工會拒絕跨科調動之立場：「當然是不跨科調動啊！現在這12 

一切都交給護師工會處理」（申證 12），護理長王○○則回覆：13 

「改變環境？不可能。錢？不可能。大家都輪調你不用輪調？14 

那也是不可能的。」（申證 12）復以護理長王○○於本會證稱：15 

「我對申請人藍○○評分較差的是交辦事項（第 9 項病人安16 

全、品質管理及臨時交辦事項)未能如期完成，有表達其未達17 

標準，故確實有因為填寫職務說明書而影響。」（參本會第 318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9 頁）。 19 

(4) 承上可知，於 108 年 5 月至 109 年 4 月之考核期間，護理長20 

王○○確實將申請人藍○○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而給予較低21 

之考核分數，且參諸相對人同時主張「單位主管對於所屬員22 

工有無完成職務說明書審閱一節，是否列入考核，有其最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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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權（參相對人答辯（五）書第 5 頁）可知護理長王○○1 

係最終裁量決定將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行為列入考核，則2 

審酌申請人藍○○自 108 年 6 月起密集性地具名參與針對相3 

對人之「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與「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4 

等工會活動，可知勞資雙方不僅存在緊張之勞資關係，亦足5 

以認定相對人係基於對於申請人藍○○參與工會活動而產生6 

敵意，對於申請人藍○○之考核具有針對性，並以此為據以7 

評定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考核等第為「良」之行為，足堪8 

認定。 9 

(5) 末就申請人工會於 108 年 8 月發起「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10 

之活動，申請人藍○○參與之合法性乙節，本會調查如下。11 

經查，申請人藍○○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提出之職員工申訴12 

書狀表示：「本人針對職務說明書未簽署一事，已向護理長說13 

明：本人並非不簽署職務說明書，而是針對說明書的內容有14 

疑慮，希望院方能公開說明此職務說明書所載之『可機動性15 

工作』、『可外出工作』機動性工作內容為何？可外出工作的16 

地點為何？」（申證 16）；復於 109 年 4 月 30 日以 Line 向護17 

理長表明：「針對職務說明書的簽署，我不是拒絕簽署職務說18 

明書，是因為公版的內容過於死板，我擔心按照那個方式填19 

寫會影響勞動權益。我是配合工會進行『完全自由的陳述並20 

依據個人意願填寫職務說明書』的工會活動……」（申證 30），21 

由上述內容可知，申請人係對相對人以新版職務說明書單方22 

變更勞動條件之作法有所疑慮，且參諸申請人藍○○於 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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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5日之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書狀中（申證16）、1 

嗣於 109年 4月 30日要求護理長王○○說明關於職務說明書2 

內所載之內容是否會作為調動職務之依據：「本人也問過律師，3 

就職務說明書上院方規定每個人必須在期限內簽署同意完成4 

一事，律師回覆此部分……必須請醫院說明調查與蒐集的目5 

的、使用的方式、會否作為調動職務的依據、以及會否影響6 

勞動條件等……」（申證 30）可更證申請人藍○○參與拒絕簽7 

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係為保障勞動權益，且在相對人修8 

改職務說明書後，申請人藍○○即於 110 年 1 月 23 日完成職9 

務說明書簽署（相證 6）。關於職務說明書之版本異動過程，10 

於 104 年至 108 年間之版本，於「三、任用條件」中「身心11 

條件」欄位設有「可輪值三班」、「可例假日值班」、「可機動12 

性工作」、「可外出工作」及「可經常出差」等無法刪除或取13 

消勾選之選項（相證 13）；於 109 年 4 月 22 日相對人更新職14 

務說明書版本，其中關於「三、任用條件」中「身心條件」15 

欄位並無更改（相證 14、相證 26 第 1至 6 頁），申請人藍○○16 

未完成此版本之簽署；於 109 年 9 月 9 日經高醫企業工會協17 

商結果，修正新版職務說明書，於「三、任用條件」中「身18 

心條件」欄位刪除「可機動性工作」及「可外出工作」兩個19 

選項，並於任用條件表格下方備註說明「實際工作調動時仍20 

會考量員工個人特殊狀況、體能或技術等做適當安排，並給21 

予工作所需訓練。且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10-1 條及本醫院工22 

作規則之調動五原則辦理。」（相證 15、相證 26第 7至 13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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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藍○○於 110年 1月 23日確認簽署此一版本之職務說1 

明書（相證 6）。 2 

8. 按相對人對於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考核係因其參與工會活3 

動，已如上述，而此考核結果是否影響申請人藍○○109年 8 月4 

1 日之考核獎金與 109 年 12 月 1 日之醫療獎金，而構成工會法5 

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利益待遇，對此本會調查如下： 6 

(1) 考核獎金部分： 7 

經查，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考核獎金，8 

係依據 108 學年度考核結果所為，108學年度考核時間區間為9 

108年 5月 1日至 109年 4月 30日，由單位主管於每年 11月、10 

5 月共辦理二次之平時考核，第 1次考核區間為 108 年 5月 111 

日至 10 月 31 日，第 2 次考核區間為 108 年 11 月 1 日至 10912 

年 4 月 30 日（參本會第 2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5、6 頁），而申13 

請人藍○○108 學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僅為 80 分，係因有拒14 

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行為所致，已如上述，可認定申請人藍15 

○○分別領取 109年 7月、8月與 9月績效獎金 2,267元、3,37316 

元與 3,721 元考核獎金，係因參與工會活動致考核較低分之結17 

果。 18 

(2) 醫療獎金部分： 19 

查，依據相對人醫療獎金支給辦法、分配細則（相證 9、10），20 

原則上按每位員工職等分級與當年度考核等第核算後，於每21 

年 12月發放，而徵諸 108 學年度考核等第之考核期間 108 年22 

8 月至 109 年 7 月，以及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24 日評定申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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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藍○○在此期間之考核等第為「良」之行為，有將申請人1 

藍○○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行為納入考量，已如上述，可2 

認定申請人藍○○領取 109 年醫療獎金 70,857 元，係因參與3 

工會活動致考核較低分之結果。 4 

9. 績效獎金部分：按相對人對於申請人藍○○於 109年 7月 1日、5 

8 月 1 日與 9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 7 月、8 月與 9 月6 

績效獎金分別為 2,267 元、3,373 元、3,721 元，雖非基於 108 學7 

年度之年度考核結果，但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8 

不利益待遇： 9 

(1) 查依據相對人績效獎金發放原則（相證 11），各月份之績效獎10 

金需經第一階主管評核完畢，再逐級進行各階層主管評核，11 

約三個月才能完成評核與獎金計算，四月配合薪資發放第一12 

個月績效獎金，依此類推，相對人對於申請人藍○○於 10913 

年 7 月至 9 月核發績效獎金，係依據申請人藍○○109年 4月14 

至 6月間之工作表現，而非依據 108學年度之年度考核結果，15 

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就評核之標準，相對人表示：「申請人績16 

效獎金部分，係由該 11BI病房主管依據 109 年 4 至 6月期間17 

申請人表現，包括專業能力進階、配合人力調度、特殊表現、18 

自我成長進修、團隊合作精神、負責臨時機動性任務且成效19 

良好、病人家屬滿意度及配合臨時異動班別等具體項目，進20 

行績效評量。」（參本會第 2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1 頁） 21 

(2) 相對人復稱，申請人績效點數係以擔任Leader次數作為依據，22 

而相對人護理長王○○自承其因申請人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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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未再安排申請人擔任 Leader（問：「相證 17的 23個人1 

員中，申請人藍○○於 4 月份擔任 2 次，但於 5、6、7 月皆2 

未擔任，原因為何？」證人王○○證稱：「因在可信賴程度及3 

與主管間之默契，以及是否可正確傳達院方及護理部訊息方4 

面，覺得較不適合。」；問：「上述證人所說不適合擔任 5 月5 

份以後 Leader 人員，是證人主觀看法或是否有客觀依據？」6 

證人王○○再證稱：「該員未能於時間內填寫職務說明書，且7 

職務說明書為全院公告，但該員未能配合，故在那之後覺得8 

他不適合擔任。」，參本會第 3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7 頁第 9 行9 

以下）由上證言可見，雖申請人藍○○於 110 年 1 月 23日已10 

簽署職務說明書，但相對人於 109 年 4 至 6 月期間對申請人11 

藍○○為考核時，仍繼續將「未簽署職務說明書」納入考核12 

評分標準，並且據以計算與發放申請人藍○○每月績效獎金，13 

亦足以認定所領取之 109 年 7 月、8月與 9 月之績效獎金金額14 

分別為 2,267 元、3,373 元、3,721 元，仍係因參與工會活動致15 

考核較低分之結果。 16 

10. 綜上可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係扣發申請人藍○○之績效獎金、17 

考核獎金與醫療獎金，扣發後之獎金金額為 2,267 元、3,373 元、18 

3,721 元（績效獎金）、16,706 元（考核獎金）與 70,857（醫療19 

獎金），均與申請人藍○○於 108 年 6月至 109 年 6 月之考核期20 

間密集性地具名參與針對人相對人之「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21 

與「拒絕資深人員優先輪調」等工會活動有關，乃相對人對於22 

申請人藍○○之考核具有針對性之結果，而有不當勞動行為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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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故均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利益待遇。 1 

(二) 相對人於 109 年 7 月 1 日、8 月 1 日與 9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2 

○○109年 7 月、8月與 9 月績效獎金分別為 2,267 元、3,373 元、3 

3,721元，於 109 年 8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8 學年度考核獎4 

金 16,706 元，以及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5 

醫療獎金 70,857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6 

不當勞動行為： 7 

1. 按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款規定，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8 

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9 

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即10 

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11 

的意思（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63 號判決意旨參照）。12 

而團結權之保障非僅於保護工會組織本身，個別工會會員之工13 

會活動權亦受到保護，同時，抽象的「具工會會員身分」本身14 

亦受保護，換言之，團結權之保障具有個別權與集體權之雙重15 

面向，即雙重基本權。而對於團結權之保護，在保護個人會員16 

的團結權之同時，亦同時以擁護工會的團結權作為目的，因為17 

同一行為除具有個人的團結權性質，亦具有工會團結權的性質。18 

換言之，多數的工會活動，係透過各個工會會員的行為而做成，19 

因而，工會的團結權與工會會員個人的團結權乃有所重疊，工20 

會團結權的保障乃是個人團結權強化與有效行使的基礎，則例21 

如以特定的工會活動或更為抽象的「身為工會會員」為理由之22 

不利益待遇之雇主的行為態樣，除違反禁止不利益待遇（如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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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款）之同時，因為也具有雇主對於1 

工會的運作支配介入的性質，而可構成雇主之支配介入（如我2 

國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款）即屬其適例（本會 109年勞裁3 

字第 40號裁決決定書、109年勞裁字第 43號裁決決定書參照）。 4 

2. 經查，申請人藍○○於 106 年 5 月 20 日申請人工會成立同日，5 

申請加入申請人工會並成為工會會員迄今（申證 2），且於 1096 

年 5 月 3 日當選申請人工會之會員代表（申證 3、申證 4），且7 

參與申請人工會於 108 年 6 月與 8 月發起之工會活動，已如上8 

述，相對人於 109年 7 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 7月績效9 

獎金 2,267 元、於 109 年 8 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 8 月10 

績效獎金 3,373元、於 109 年 9 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11 

9月績效獎金 3,721元、於 109年 8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812 

學年度考核獎金 16,706 元及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3 

○○109 年醫療獎金 70,857 元之行為，係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14 

動機，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利益待遇」，已15 

如前述。相對人透過將申請人藍○○參與工會活動納入平時考16 

核評分標準，並據此評分結果核發申請人藍○○較低之獎金金17 

額之行為，其結果可能造成相對人員工不願意參與申請人工會18 

之活動，或使申請人工會會員萌生退會念頭，使工會凝聚力降19 

低，核屬對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20 

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1 

(三) 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2 個月內，將未簽署職務說22 

明書之考核評分標準排除後，重新評分申請人藍○○之考核總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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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據該考核總分重新計算與發放申請人藍○○之績效獎金、醫1 

療獎金及考核獎金，並將發給之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 2 

1.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並未設有明文。3 

裁決委員會如果認定雇主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究應發4 

布何種救濟命令，本法並未設有限制，裁決委員會享有廣泛之5 

裁量權，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但並非漫無限制，解釋上，6 

救濟命令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7 

具體、確定、可能；而於斟酌救濟命令之具體內容時，則應回8 

歸至勞資爭議處理法賦予裁決委員會裁量權之制度目的來觀察，9 

易言之，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10 

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11 

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具體言之，於雇主不當勞動行12 

為該當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條第 2 項而無效之場合，13 

裁決委員會於審酌如何發布本項救濟命令時，係以確認雇主該14 

當不當勞動行為無效為原則；其次，對於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15 

1 項規定者，裁決委員會於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 條第 2 項16 

命相對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即救濟命令）時，則宜17 

以樹立該當事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相當為其裁量原則。 18 

2. 本會審酌雙方之主張及所舉相關證物，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719 

月 1 日核發申請人藍○○109 年 7 月績效獎金 2,267 元、於 10920 

年 8 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 8月績效獎金 3,373 元、於21 

109年 9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 9月績效獎金 3,721元、22 

於 109年 8月 1日核發申請人藍○○108學年度考核獎金 16,7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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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於109年12月1日核發申請人藍○○109年醫療獎金70,8571 

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2 

動行為如上，相對人將參與拒絕簽署職務說明書之工會活動納3 

入平時考核評分標準，並依據該標準所得之考核分數核發上開4 

獎金，恐導致申請人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而對於工會之組5 

織與活動將繼續產生不當之影響，故命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6 

書送達翌日起 2 個月內，將未簽署職務說明書之考核評分標準7 

排除後，重新評定申請人藍○○之考核總分與等第，並依據該8 

考核總分重新計算與發放申請人藍○○之績效獎金、醫療獎金9 

及考核獎金，送交勞動部存查，以符本裁決決定之意旨。 10 

六、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對11 

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故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12 

七、 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勞資13 

爭議處理法第 46 條第 1 項及第 51 條規定，裁決如主文。 14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15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16 

         裁決委員  林佳和 17 

張詠善 18 

                   蔡菘萍 19 

                   李瑞敏 20 

                   蔡志揚 21 

                   侯岳宏 22 

                   張國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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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嘉琪 1 

                   蔡正廷 2 

                   徐婉寧 3 

                   黃儁怡 4 

邱羽凡 5 

林垕君 6 

李柏毅 7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8 月 2 0 日 8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得以勞動9 

部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10 

法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提起行政訴訟。 11 

如不服本裁決不受理決定，得於裁決決定書正本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12 

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勞動部(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13 

號 9 樓)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14 


